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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文 摘 要  
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高 中 女 生 組 柔 道 選 手

得分內容之分析，本研究以 9 6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，使用 V 8
攝影機實地拍攝高女組柔道比賽，對各項資料和比賽過程中選手

之各分鐘攻擊次數、得分技術動作、得分等級等資料進行觀察分

析。所得資料以描述性統計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方法處理。研

究結果顯示：  
一、 2 0 0 7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高女組柔道比賽共 1 6 縣市 1 2 6

選手參加，以台北市最多，次之為台北縣及臺中市； 3 3 所
高中職學校以台中市新民高中最多，其次依序為台北市大理

高中、台北縣錦和高中及臺中縣后綜高中；比賽成績第一名

為台中市新民高中，其次依序為台北縣錦和高中、高雄市中

正高中；各縣市獎牌數最好為台中市，其次為台北縣、台北

市。  
二、在攻擊次數方面，比賽開始第 1 分鐘內的有效攻擊次數最

多，第 2 分鐘次之，第 3、 4 分鐘最少；各量級皆以 1 分鐘
內攻擊數最多，次為第 2 分鐘；在得分技術動作方面，整體
上以足技最多，其次依序為手技、固技，個別技術動作依序

為單臂過肩摔、過肩摔、大外割、內腿。以超輕量級、第 1、
2、 5 級的比賽，使用手技技術動作得分最多，足技動作次
之，其餘第 3、 4、 6、 7 級均以使用足技技術動作得分最多，
手技動作次之；在得分等級，整體以效果為最多、一勝為次

之、其次為有效、末位為半勝；超輕量級、第 1 級、第 2 級、
第 6 級、第 7 級的得分等級以一勝為最多；在第 3 級、第 4
級、第 5 級的得分等級以效果為最多。  

三、各量級與分鐘比賽有效攻擊次數無顯著差異；得分技術動作

類別之間有顯著差異；量級與得分等級間未達顯著差異。  
關鍵詞：攻 擊 次 數 、 得 分 技 術 動 作 、 得 分 等 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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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 i n ,  M e n g - R u .  ( 2 0 1 0 ) .  T h e  A n a l y s i s  o f  P o i n t - g a i n i n g  o f  
N a t i o n a l  H i g h  S c h o o l  G i r l  G r o u p  J u d o  C o m p e t i t i o n .  
U n p u b l i s h e d  m a s t e r  t h e s i s ,  N a t i o n a l  Ta i w a n  C o l l e g e  o f  
P h y s i c a l  E d u c a t i o n ,  Ta i c h u n g .  
 

A b s t r a c t  

 
T h e  m a i n  p u r p o s e  i s  t o  a n a l y z e  t h e  s c o r i n g  c o n t e n t  o f  a l l  h i g h  

s c h o o l  g i r l  g r o u p s  i n  t h e  h i g h  s c h o o l  s p o r t s  g a m e s .  I n  t h i s  s t u d y,  
r e s e a r c h e r s  u s i n g  V 8  t o  r e c o r d  t h e  j u d o  c o m p e t i t i o n  o f  h i g h  s c h o o l  
g i r l  g r o u p  a n d  t o  a n a l y z e  t h e  a t t a c k  n u m b e r s  i n  e a c h  m i n u t e ,  
s c o r e s  t e c h n i q u e  a c t i o n ,  s c o r e s  l e v e l  i n  t h e  v a r i o u s  i n f o r m a t i o n  
a n d  t h e  p r o c e s s  o f  t h e  a t h l e t e s  a n d  c o m p e t i t i o n s  i n  t h e  9 6  h i g h  
s c h o o l  s p o r t s  g a m e s .  T h e  d a t a  a n a l y z e d  b y  d e s c r i p t i v e  s t a t i s t i c s  
a n d  A N O VA a n a l y s i s  a p p r o a c h .  T h e  r e s u l t s  w e r e  s h o w n  a s  b e l o w :  

 
1 . N a t i o n a l  H i g h  S c h o o l  s p o r t s  g a m e s  o f  h i g h  s c h o o l  g i r l  g r o u p  

j u d o  c o m p e t i t i o n  c o m p e t e s  t o t a l  1 2 6  c o n t e s t a n t s  i n  1 6  c i t i e s  
t o  a t t e n d  i n  2 0 0 7 ,  t h e  l a r g e s t  i s  Ta i p e i  C i t y ,  f o l l o w e d  b y  
Ta i p e i  C o u n t y  a n d  Ta i c h u n g  C i t y； T h e  s h i n m i n  h i g h  s c h o o l  
i s  t h e  m o s t  i n  3 3  s e n i o r  h i g h  s c h o o l s  a n d  v o c a t i o n a l  s c h o o l s  
i n  Ta i c h u n g  c i t y ,  f o l l o w e d  b y  D a l i  h i g h  s c h o o l  i n  Ta i p e i  
c i t y ,  J i n  H o  h i g h  s c h o o l  i n  Ta i p e i  c o u n t r y ,  a n d  H o e  T z u n g  
h i g h  s c h o o l  i n  Ta i c h u n g  c o u n t r y； T h e  C o m p e t i t i o n  o f  f i r s t  
p l a c e  i s  s h i n m i n  h i g h  s c h o o l  i n  Ta i c h u n g  C i t y ,  f o l l o w e d  b y  
D a l i  h i g h  s c h o o l  i n  Ta i p e i  c o u n t r y ,  C h u n g  C h e n g  h i g h  
s c h o o l  i n  K a o h s i u n g  c i t y； T h e  b e s t  m e d a l  f o r  t h e  c i t i e s  a n d  
c o u n t r i e s  i s  Ta i c h u n g  c i t y ,  f o l l o w e d  b y  Ta i p e i  C o u n t y ,  
Ta i p e i  C i t y .  

 
2 .  I n  t h e  n u m b e r  o f  a t t a c k s ,  t h e  e f f e c t i v e  n u m b e r  o f  a t t a c k s  i n  

o n e  m i n u t e  i s  m o r e  t h a n  t w o  m i n u t e s ,  t h e  t h r e e  a n d  f o u r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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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 i n u t e s  a t  l e a s t ;  e v e r y  l e v e l  m a k e  a n  e f f e c t i v e  a t t a c k  i n  
f i r s t  m i n u t e ,  f o l l o w e d  b y  t w o  m i n u t e s ;  I n  t h e  a s p e c t s  o f  
g e t t i n g  a  s c o r e  t e c h n i q u e  a c t i o n ,  t h e  f o o t  s k i l l  i s  t h e  m o s t  
m a j o r i t y ,  f o l l o w e d  b y  h a n d  s k i l l ,  s o l i d  s k i l l ,  a n d  t h e  
i n d i v i d u a l  t e c h n i q u e  a c t i o n s  w i t h  t h e  s i n g l e  a r m ,  w r e s t l i n g  
o v e r  t h e  s h o u l d e r ,  o v e r  s h o u l d e r  t h r o w,  l a r g e  e x t e r n a l  c u t ,  
i n s i d e  l e g .  T h e  g a m e  o f  l e v e l  1 ,  2 ,  5  w i t h  t h e  s u p e r  
l i g h t w e i g h t ,  t h e  u s e  o f  h a n d  s k i l l  t e c h n i q u e  a c t i o n  s c o r e  t h e  
m o s t ,  s e c o n d  i s  t h e  f o o t  s k i l l ,  t h e  r e s t  3 ,  4 ,  6 ,  7  c l a s s e s  g e t  
t h e  s c o r e  b y  u s i n g  t h e  f o o t  s k i l l  t e c h n i q u e  a c t i o n  a t  m o s t ,  
s e c o n d  i s  t h e  h a n d  s k i l l； A t  t h e  p o i n t - s c o r i n g  l e v e l ,  e f f e c t  i s  
t h e  m o s t  m a j o r i t y,  s e c o n d  i s  f i r s t  w i n ,  f o l l o w e d  b y  t h e  h a l f  w i n  
a t  t h e  e n d； T h e  l e v e l  1 ,  l e v e l  2 ,  l e v e l  6 ,  l e v e l  7  w i t h  t h e  
l i g h t w e i g h t s  p o i n t - s c o r i n g  l e v e l  o n  t h e  f i r s t  w i n  i s  t h e  m o s t  
m a j o r i t y； T h e  l e v e l  3 ,  l e v e l  4 ,  l e v e l  5  p o i n t - s c o r i n g  l e v e l  t a k e  
t h e  e f f e c t  a s  t h e  m o s t .  

 
3 . E a c h  q u a n t i t y  l e v e l  a n d  m i n u t e  c o m p e t e  e f f e c t i v e  n u m b e r  o f  

a t t a c k s  h a v e  n o  s i g n i f i c a n t  d i f f e r e n c e； T h e  c a t e g o r y  o f  
p o i n t - s c o r i n g  t e c h n i q u e  a c t i o n  h a s  s i g n i f i c a n t  d i f f e r e n c e；
M e a s u r e  c l a s s  a n d  p o i n t - s c o r i n g  l e v e l  w i t h  n o  s i g n i f i c a n t  
d i f f e r e n c e .  

 
K e y  w o r d s :  t h e  n u m b e r  o f  a t t a c k s ,  p o i n t - s c o r i n g  t e c h n i q u e  

a c t i o n ,  p o i n t - s c o r i n g  l e v e l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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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 緒論  
 

柔 道 運 動 於 1 8 8 2 年 日 本 嘉 納 治 五 郎 先 生 創 設 「 講 道 館 」

傳 授 柔 道，國 際 柔 道 總 會（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J u d o  F e d e r a t i on，簡

稱 I . J . F） 成 立 於 1 9 5 1 年 7 月 。 成 立 之 目 的 在 推 廣 全 世 界 柔

道 活 動 和 籌 備 國 際 總 會 賽 事 ， 以 及 訂 定 柔 道 的 國 際 規 則 至

1 9 6 4 年 東 京 奧 運 會 成 為 奧 運 會 正 式 比 賽 項 目，目 前 國 際 柔 道

聯 盟（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J u d o  F e d e r a t i o n， I . J . F）組 織 會 員 國 已 超

過 一 百 四 十 餘 國 ， 成 為 世 界 上 最 為 普 遍 的 技 擊 運 動 項 目 之 一

(劉 書 韻 ， 2 0 0 7 )， 柔 道 運 動 在 國 際 上 受 到 各 國 歡 迎 迅 速 被 廣

泛，加 上 運 動 科 學 化 的 訓 練，使 柔 道 技 術 發 展 進 步 神 速 (鄭 吉

祥， 1 9 9 2 )。台 灣 省 柔 道 協 會 於 民 國 4 2 年 正 式 成 立，民 國 4 3

年 台 灣 省 運 動 會 柔 道 成 為 正 式 比 賽 項 目 (呂 耀 宗 ， 2 0 0 1 )， 於

1 9 6 4 年 東 京 奧 運 會 將 柔 道 男 子 比 賽 列 為 正 式 比 賽 項 目 之

一 ， 1 9 8 8 年 漢 城 奧 運 會 將 柔 道 女 子 比 賽 列 為 表 演 賽 ， 1 9 9 2

年 巴 塞 隆 納 奧 運 會 列 為 正 式 項 目 ， 正 式 成 為 男 、 女 共 有 的 奧

運 會 比 賽 項 目 ， 我 國 於 1 9 9 4 年 在 台 中 縣 所 舉 辦 的 8 3 年 台 灣

區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將 柔 道 項 目 列 為 正 式 比 賽 項 目 。 柔 道 運 動

在 台 灣 人 口 逐 年 增 加 ， 柔 道 運 動 層 面 不 斷 的 擴 大 。 但 我 國 的

柔 道 運 動 在 國 際 競 技 上 成 績 表 現 愈 來 愈 差 (許 吉 越、廖 俊 強 ，

2 0 0 6 )。柔 道 運 動 是 一 項 融 合 技 術、戰 術、肌 力、肌 耐 力、爆

發 力 、 心 肺 耐 心 ， 及 心 理 毅 力 的 全 面 性 競 技 運 動 。 柔 道 運 動

競 賽 是 以 體 重 分 級 ， 適 合 東 方 人 發 展 之 運 動 。   

柔 道 技 術 包 含 立 技 、 地 板 動 作 種 類 多 ， 以 國 際 柔 道 總 會

公 布 之 柔 道 技 術 種 類 有 9 5 種，柔 道 選 手 須 訓 練 且 適 應 各 種 可

能 面 對 的 技 術 動 作 ， 才 能 創 造 優 異 的 成 績 ， 因 此 ， 柔 道 選 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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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個 人 技 術 的 多 元 性 、 技 術 的 純 熟 度 技 術 聯 絡 的 強 度 ， 才 能

贏 得 勝 利 的 因 素 。 在 這 各 種 柔 道 技 術 中 ， 評 量 歸 納 選 手 較 常

在 比 賽 中 施 展 技 的 技 術 種 類 以 及 各 量 級 選 手 在 比 賽 時 ， 攻 擊

次 數 、 使 用 技 術 得 分 時 間 、 得 分 等 級 ？ 以 上 各 項 因 素 皆 會 影

響 選 手 比 賽 的 表 現 ， 同 時 也 是 教 練 及 選 手 訓 練 與 比 賽 時 的 重

要 資 訊 ， 關 係 選 手 的 未 來 技 術 發 展 即 勝 負 關 鍵 。 此 乃 本 研 究

主 要 探 討 的 課 題 。  

本 章 共 包 括 六 節 ， 第 一 節 研 究 動 機 ；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；

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； 第 四 節 研 究 範 圍 ； 第 五 節 研 究 限 制 ； 第 六

節 名 詞 界 定 。  

 

第一節   研究動機  

技 術 、 體 能 、 心 理 與 其 它 相 關 因 素 是 影 響 柔 道 運 動 成 績

表 現 的 因 素 ， 以 柔 道 比 賽 特 殊 性 來 看 ， 柔 道 運 動 比 賽 過 程 可

能 一 次 優 異 的 技 術 表 現 ， 即 可 取 得 優 勝 結 束 比 賽 ， 柔 道 運 動

與 其 他 球 類 運 動 項 目 不 同 之 處 ， 在 於 比 賽 時 間 不 一 定 要 等 時

間 終 止 時 ， 才 可 結 束 比 賽 ， 只 要 出 現 一 個 一 勝 的 漂 亮 技 術 演

出 ， 即 可 立 即 結 束 比 賽 。 因 此 ， 柔 道 的 技 術 所 佔 的 比 重 格 外

重 要 。 在 柔 道 比 賽 中 ， 整 場 比 賽 時 間 未 達 五 分 鐘 就 結 束 比 賽

的 機 率 相 當 高 （ 許 吉 越 ， 2 0 0 0； S t a n i s l a w； E m e r s o n , 2 0 0 0；

張 志 峰 ， 2 0 0 4； 劉 書 韻 ， 2 0 0 7； 徐 建 信 ， 2 0 0 8） 由 於 柔 道 此

項 規 則 的 特 殊 性 ， 柔 道 選 手 具 備 優 異 的 技 術 乃 為 影 響 柔 道 競

技 勝 負 極 為 關 鍵 的 因 素 。  

柔 道 運 動 的 比 賽 時 間 為 持 續 的 四 分 鐘 間 歇 性 運 動 ， 柔 道

比 賽 過 程 中 幾 乎 處 於 動 態 狀 態 ； 主 要 特 徵 為 時 間 短 ， 強 度 高

（ P a l k k i n e n , 2 0 0 1）。柔 道 選 手 所 仰 賴 的 能 量 系 統，除 了 具 備



 

3 

爆 發 力 的 無 氧 能 力 外 ， 更 要 有 較 好 的 有 氧 心 肺 耐 力

（ S h a r p , 1 9 8 7；T h o m a s e t . a l , 1 9 8 9；N c c p , 1 9 9 0；C a l l i s t e r e t a l ,，

1 9 9 1； T a k a h a s h i , 1 9 9 2） 才 能 應 付 柔 道 比 賽 的 強 度 。 從 柔 道

競 賽 特 性 ， 及 其 所 具 備 的 運 動 能 量 系 統 ， 進 一 步 探 討 柔 道 選

手 在 四 分 鐘 內 的 攻 擊 次 數 情 況 ， 並 將 此 資 訊 提 供 給 教 練 、 選

手 ， 對 選 手 、 教 練 訂 定 訓 練 處 方 時 的 重 要 參 考 資 訊 。 柔 道 比

賽 ， 因 有 體 重 分 級 ， 柔 道 技 術 多 ， 不 同 體 型 柔 道 選 手 皆 有 其

較 合 宜 的 柔 道 技 術 ， 每 位 柔 道 選 手 依 其 特 性 皆 有 個 人 專 屬 的

得 意 動 作 ， 動 作 技 術 皆 不 相 同 。 在 柔 道 比 賽 過 程 中 ， 摔 倒 對

方 的 有 效 得 分 技 術 可 以 提 供 教 練 選 手 在 訓 練 、 比 賽 時 的 重 要

參 考 訊 息 依 據 ， 一 個 重 要 的 關 鍵 訊 息 ， 可 能 改 變 一 場 比 賽 的

勝 負，目 前 柔 道 技 術 可 分 為 五 大 類，手 技（ t e - w a z a）、足 技

（ a s h i - w a z a）、腰 技（ k o s h i - w a z a）、捨 身 技（ s u t e m i - w a z a）、

壓 制 法（ o s a - k o m i - w a z a）、關 節 技（ k a n s e t s u - w a z a），與 勒

頸 法 （ s h i m e - w a z a） 。 若 能 充 份 掌 握 對 方 的 獨 特 專 長 技 術 ，

再 搭 配 選 手 個 人 的 戰 術 利 用 ， 將 有 助 柔 道 選 手 的 成 績 表 現 ，

因 此 有 效 得 分 技 術 動 作 的 研 究 與 探 討 頗 受 到 柔 道 界 的 重 視 。

(許 吉 越 ， 1 9 9 8； 許 吉 越 ， 1 9 9 8 b； 許 吉 越 ， 1 9 9 9； 黃 國 恩 ，

1 9 9 9；許 吉 越，2 0 0 0；郭 發 賓、丁 文 貞， 2 0 0 1；張 志 峰， 2 0 0 4；

葉 雯 華 、 徐 建 信 ， 2 0 0 5； 劉 書 韻 ， 2 0 0 7； 徐 建 信 ， 2 0 0 8； 許

吉 越、廖 俊 強、陳 明 達，2 0 0 8 )。但 隨 著 柔 道 趨 勢 快 速 的 改 變，

柔 道 規 則 每 年 皆 在 修 改 ， 必 定 會 對 柔 道 選 手 及 教 練 訓 練 帶 來

衝 擊 （ 廖 俊 強 、 許 吉 越 ， 2 0 0 8） 。 規 則 上 的 改 變 是 否 會 影 響

柔 道 選 手 使 用 技 術 變 化 ？ 將 是 一 個 值 得 研 究 探 討 的 課 題 。  

柔 道 選 手 技 術 動 作 型 態 ， 會 影 響 技 術 得 分 等 級 的 高 低 ，

柔 道 選 手 比 賽 時 動 作 技 術 影 響 比 賽 勝 負 的 關 鍵 。 從 攻 擊 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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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 、 得 分 時 間 、 得 分 的 技 術 動 作 、 得 分 等 級 環 環 相 扣 ， 互 相

影 響 （ S t a n i s l a w  &  E m e r s o n , 2 0 0 0； 許 吉 越 ， 2 0 0 0； 劉 書 韻 ，

2 0 0 7；許 吉 越、廖 俊 強、陳 明 達， 2 0 0 8）。國 際 柔 道 聯 盟 2 0 0 9

年 日 本 柔 道 大 獎 賽 起 ， 針 對 柔 道 規 則 修 定 ， 抱 腳 動 作 將 判 定

嚴 重 犯 規 ， 必 然 更 明 顯 衝 擊 柔 道 選 手 比 賽 時 施 術 。 在 得 分 等

級 方 面 國 內 外 學 習 研 究 結 果 不 同 （ 黃 國 恩 ， 1 9 9 9； 許 吉 越 ，

2 0 0 0； t e r k o w i c z  &  F r a n c h i n i , 2 0 0 0；郭 發 賓、丁 文 貞， 2 0 0 1；

卓 世 鏞 、 朱 素 鑾 、 周 靈 山 、 溫 麗 香 ， 2 0 0 3； 張 志 峰 ， 2 0 0 4；

劉 書 韻 ， 2 0 0 7； 俆 建 信 ， 2 0 0 8； 許 吉 越 、 廖 俊 強 、 陳 明 達 ，

2 0 0 8） 經 過 這 些 重 大 的 規 則 改 變 ， 是 否 會 形 成 不 一 樣 的 得 分

等 級 ， 將 是 柔 道 技 術 分 析 重 要 的 研 究 課 題 。  

從 上 述 了 解 ， 柔 道 競 技 隨 著 競 賽 規 則 的 改 變 ， 柔 道 比 賽

的 技 術 ， 也 跟 著 發 生 變 化 ， 所 以 柔 道 比 賽 結 果 的 資 料 量 化 ，

可 提 升 國 內 柔 道 競 技 水 準 ， 並 可 了 解 柔 道 比 賽 的 節 奏 ， 運 用

科 學 化 的 柔 道 訓 練 ， 提 升 我 國 柔 道 在 國 際 比 賽 的 成 績 表 現 ，

筆 者 本 身 從 事 柔 道 運 動 三 十 幾 年 ， 經 歷 過 國 家 柔 道 代 表 隊 選

手 ， 同 時 任 教 高 中 柔 道 教 練 ， 有 時 帶 隊 參 加 國 際 比 賽 ， 發 現

國 際 教 練 及 選 手 對 比 賽 資 訊 極 為 重 視 ， 反 觀 ， 台 灣 在 這 方 面

重 視 程 度 相 對 缺 乏 。 本 研 究 為 了 解 柔 道 競 技 比 賽 最 新 訊 息 ，

以 我 國 高 中 女 子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高 中 女 子 選 手 為 台 灣 日 後 在 國

際 柔 道 比 賽 最 有 競 爭 力 的 儲 備 選 手 ， 以 藉 由 本 研 究 柔 道 競 技

資 訊 蒐 集 ， 提 供 日 後 建 立 女 子 柔 道 選 手 比 賽 資 訊 蒐 集 、 分 析

與 建 檔 的 參 考 ， 以 提 升 我 國 女 子 柔 道 在 國 際 比 賽 的 競 爭 力 。  

 

第二節   研究目的  

基 於 上 述 之 研 究 動 機 ， 本 研 究 的 目 的 如 下 ：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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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 、 瞭 解 2 0 0 7年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高 女 組 柔 道 比 賽 各 縣 市

參 賽 學 校 之 各 項 資 料 與 成 績 。  

貳 、 探 討 2 0 0 7年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高 女 組 各 量 級 柔 道 比 賽

時 的 攻 擊 次 數 、 得 分 技 術 動 作 、 得 分 等 級 之 分 布 情 形 。  

參 、 探 討 2 0 0 7年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高 女 組 柔 道 各 量 級 比 賽

在 技 術 動 作 、 得 分 等 級 之 差 異 。  

 

第三節   研究問題  

壹、2 0 0 7 年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高 女 組 柔 道 比 賽 各 縣 市 參 賽

學 校 之 基 本 資 料 ， 包 括 各 量 級 參 賽 縣 市 學 校 、 人 數 、 比

賽 成 績 等 情 形 為 何 ？  

貳、分 析 2 0 0 7 年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高 女 組 柔 道 比 賽 中 之 攻

擊 次 數 、 得 分 技 術 動 作 、 得 分 等 級 之 分 布 情 形 為 何 ？  

參、分 析 2 0 0 7 年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高 女 組 各 量 級 柔 道 比 賽

中 之 攻 擊 次 數 、 得 分 技 術 動 作 、 得 分 等 級 之 差 異 ？  

 

第四節   研究範圍  

本 研 究 係 由 研 究 者 於 2 0 0 7 年 4 月 2 2 日 至 2 5 日 前 往 台 南

縣，新 營 市 新 民 國 小 所 舉 辦 之 2 0 0 7 年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全 國

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柔 道 比 賽 會 場，以 S O N Y  D C R - P C 11 5  V 8 攝 影

機 實 地 拍 攝 2 0 0 7 年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柔 道 比 賽 會 場 高 女 組

比 賽 ， 8 個 量 級 共 2 0 3 場 1 2 5 位 選 手 比 賽 內 容 ， 全 程 現 場 拍

攝 共 9 卷 錄 影 帶 並 轉 錄 為 光 碟 後 ， 作 為 研 究 分 析 之 依 據 及 範

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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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節   研究限制  

壹 、 柔 道 比 賽 之 得 分 ， 係 由 1位 主 審 及 2位 副 審 所 判 定 ， 因 此

在 選 手 實 力 相 當 時 ， 人 為 主 觀 因 素 可 能 影 響 比 賽 勝 負 與

資 料 的 分 析 及 結 果 。  

貳 、 本 研 究 雖 由 研 究 者 現 場 拍 攝 ， 但 礙 於 拍 攝 者 取 景 角 度 、

影 帶 剪 輯 等 因 素 而 影 響 畫 面 的 呈 現 ， 可 能 造 成 分 析 上 的

障 礙 。  

參 、 比 賽 時 選 手 所 使 用 反 摔 (後 摔 )動 作 ， 如 無 法 判 認 時 則 列

為 最 接 近 之 捨 身 技 動 作 認 定 ， 因 此 分 析 上 也 是 本 研 究 限

制 之 ㄧ 。  

肆 、 比 賽 時 如 遇 選 手 棄 權 ， 該 場 比 賽 不 列 入 分 析 中 。  

 

第六節   名詞界定  

壹 、 高 中 女 子 組  

依 據 9 6 年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柔 道 技 術 手 冊 規 定 高 中 組

參 賽 年 齡 限 制 ， 自 9 6 年 8 月 3 1 日 前 ， 以 未 滿 2 0 歲 為 限 ( 7 6

年 9 月 1 日 以 後 出 生 )之 柔 道 選 手 。  

 

貳 、 高 中 女 子 組 量 級 區 分  

依 據 9 6 年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柔 道 技 術 手 冊 規 定 分 為 8

個 量 級 如 表 1 - 6 - 1 所 示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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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、 比 賽 得 分 內 容 ：  

指 在 高 中 女 子 4 分 鐘 的 比 賽 時 間 內 ， 觀 察 裁 判 （ 1 位 主

審 及 2 位 副 審 ） 依 規 則 判 定 有 效 得 分 的 構 成 因 素 。 本 研 究 將

比 賽 得 分 內 容 分 為 得 攻 擊 次 數 、 得 分 技 術 動 作 、 得 分 等 級 、

三 部 分 。  

肆 、 比 賽 攻 擊 次 數 ：  

    指 在 一 場 柔 道 比 賽 從 開 始 到 結 束 的 所 有 立 姿 攻 擊 次 數 。  

伍 、 得 分 動 作 ：  

    指 選 手 在 比 賽 過 程 中 ， 獲 得 裁 判 判 定 為 有 效 得 分 時 的 攻

擊 動 作。依 2 0 0 7 年 國 際 柔 道 總 會 所 公 佈 得 分 技 術 動 作 有 投 技

6 6 種（ 手 技 1 6 種、腰 技 1 0 種、足 技 2 1 種、正 捨 身 技 5 種 、

表 1 - 6 - 1  2 0 0 7 年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高 女 組 柔 道 賽 各 量 級 區 分  

級 別  體 重 區 分  

超 輕 量 級  

- 4 5 k g  

第 1 級  - 4 8 k g（ + 4 5 k g ~ 4 8 k g）  

第 2 級  - 5 2 k g（ + 4 8 k g ~ 5 2 k g）  

第 3 級  - 5 7 k g（ + 5 2 k g ~ 5 7 k g）  

第 4 級  - 6 3 k g（ + 5 7 k g ~ 6 3 k g）  

第 5 級  - 7 0 k g（ + 6 3 k g ~ 7 0 k g）  

第 6 級  - 7 8 k g（ + 7 0 k g ~ 7 8 k g）  

第 7 級  + 7 8 k g  

資 料 來 源 ： 9 6 年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柔 道 技 術 手 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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橫 捨 身 技 1 4 種 ）。固 技 2 9 種（ 壓 制 技 9 種、關 節 技 9 種、勒

頸 技 11 種 ），共 計 9 5 種（ 國 際 柔 道 總 會， 2 0 0 7）；如 圖 1 - 6 - 1

所 示 ：  

陸 、 得 分 等 級 ：  

指 兩 邊 （ 藍 、 白 ） 柔 道 選 手 在 比 賽 過 程 中 ， 由 其 一 邊 選

手 施 作 技 術 動 作 或 寢 技 中 ， 獲 得 裁 判 判 定 為 有 效 得 分 的 程

度 ； 柔 道 的 得 分 等 級 分 為 一 勝 （ i p p o n）、 半 勝 （ w a z a - a r i）、

有 效（ y u k o）、效 果（ k o k a）。如 果 比 賽 時 間 終 了 雙 方 平 手 時 ，

由 裁 判 （ 1 位 主 審 及 2 位 副 審 ） 舉 旗 判 定 。  

獲 得 裁 判 判 定 有 效 得 分 的 程 度 如 表 1 - 6 - 2及 圖 1 - 6 - 1、 圖

1 - 6 - 2所 示 ：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1 - 6 - 1柔 道 技 術 類 別 分 類 圖  

 

 

 

柔 道 技 術 動 作 類 別  

投 技 類  固 技 類  

1 .手 技  

2 .腰 技  

3 .足 技  

4 .捨 身 技  

5 .壓 制 技  

6 .關 節 技  

7 .勒 頸 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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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資 料 來 源 ： 國 際 柔 道 總 會 ( 2 0 0 7 )  

 

 

 

圖 1 - 6 - 2柔 道 比 賽 場 地 與 裁 判 配 置 圖  

表 1 - 6 - 2  柔 道 比 賽 得 分 與 犯 規 等 級 對 照 表  

得 分 等 級  犯 規 等 級  

一 勝 ( I p p o n )  

半 勝 ( W a z a - A r i )  

有 效 ( Y u k o )  

效 果 ( K o k a )  

犯 規 輸 ( H a n s o k u - M a k e )  

警 告 ( K e i - K o k u )  

注 意 ( C h u i )  

指 導 ( S h i d o s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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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 、 柔 道 比 賽 獲 勝 方 式 之 種 類 ：  

一 、  一 勝 ( I p p o n )  

二 、  半 勝 ( W a z a - A r i )  

三 、  合 一 勝 ( W a z a - A r i - A w a s e t e - I p p o n )  

四 、  有 效 ( Y u k o )  

五 、  效 果 ( K o k a )  

六 、  犯 規 輸 ( H a n s o k u - M a k e )  

七 、  警 告 ( K e i - K o k u )  

八 、  注 意 ( C h u i )  

九 、  指 導 ( S h i d o s )  

十、  優 勢 勝（ 黃 金 得 分 制 ）（ Y u s e i - G a c h i , G o l d e n  S c o r e） 

十 一 、  判 定 （ H a n t e i , G o l d e n  S c o r e）  

十 二 、  綜 合 勝 （ S o g o - G a c h i）  

十 三 、  棄 權 勝 （ K i k e n - G a c h i）  

十 四 、  不 戰 勝 （ F u s e n - G a c h i）  

十 五 、  醫 療 診 察 （ M e d i c a l）  

捌 、 柔 道 比 賽 裁 判 常 用 手 勢 之 種 類 與 術 語 ：  

一 、 道 比 賽 裁 判 常 用 手 勢 種 類 ， 如 圖 1 - 6 - 3所 示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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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- 6 - 3  柔 道 裁 判 常 用 手 勢 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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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比 賽 裁 判 常 用 術 語 ， 如 表 1 - 6 - 3所 示 ：  

開  始  :  H A J I M I  暫 停  :  M A T T E    

一 本  :  I P P O N  
合 半 勝 為 一 勝  :  
W A Z A - A R I - A W S E T E - I P P O N  

技 有  :  W A Z A  – A R I  有 效  :  Y U K O  
效 果  :  K O K A  (已
取 消 )  

壓 制  :  O S A E K O M I  壓 制 無 效  :  T O K E T A  平 手  :  H I K I W A K E

判 定  :  H E N T E I  不 要 動 :  S O N O M A M A  繼 續  :  Y O S H I  

指 導  :  S H I D O   注 意  :  C H U I  警 告  :  K E I K O K U  

犯 規 輸 :  
H A N S O K U M A K E  

判 定 輸  :  F U S E N - G A C H I
綜 合 勝 :  
S O G O - G A C H I  

優 勝  :  
Y U S E N - G A C H I  

比 賽 完 畢  :  S O R E M A D E  寢 技  :  N E - W A Z A  

禮  :  R E I  時 間 到 :  J I K A  主 位  :  J O S E K I  

柔 道 蓆 :  T A T A M E  勝 方  :  K A C H I  敗 方  :  M A K E  

投 訴  :  M A I T T A  
無 戰 意 :  
N O N - C O M B A T I V I T Y  

受 者  :  U K I  

取 者  :  T O R  技 之 無 效  :  N O T - V A L I D
棄 權 勝 :  
K I K E N - G A C H I  

整 理 柔 道 衣  :  A D J U S T M E N T - O F - J U D O G I    

表 1 - 6 - 3  柔 道 比 賽 裁 判 常 用 術 語 表  



 

13 

第二章   文獻探討  
 

影 響 柔 道 比 賽 勝 負 的 因 素 甚 多 ， 除 了 優 異 的 體 能 、 純 熟

的 技 術 及 靈 活 的 戰 術 運 用 外 ， 高 昂 的 求 勝 心 意 是 不 可 或 缺 的

部 份 。 選 手 比 賽 時 ， 雙 方 皆 處 於 動 態 中 ， 保 持 自 身 的 平 衡 進

而 實 施 有 效 的 攻 擊 已 達 到 摔 倒 對 手 而 獲 得 勝 利 。 本 研 究 著 重

於 比 賽 過 程 ， 將 比 賽 的 內 容 界 定 於 「 比 賽 攻 擊 數 」 、 「 得 分

動 作 」 、 「 得 分 等 級 」 等 三 個 構 面 。  

依 上 述 構 面 ， 本 章 共 分 五 節 ， 第 一 節 比 賽 攻 擊 次 數 ； 第

二 節 得 分 動 作 ； 第 三 節 得 分 等 級 ； 第 四 節 總 結 。  

 

第一節   比賽攻擊次數  

俗 語 說 ： 「 攻 擊 就 是 最 佳 的 防 禦 」 。 在 柔 道 的 比 賽 中 攻

擊 （ 主 動 攻 擊 、 被 動 攻 擊 ） 是 獲 得 勝 利 的 保 障 ， 唯 有 不 斷 的

做 出 有 效 攻 擊 才 能 獲 得 勝 利 。  

    國 際 柔 道 總 會 為 提 升 柔 道 比 賽 的 可 看 性 ， 在 比 賽 中 選 手

若 無 積 極 攻 勢 裁 判 將 馬 上 給 予 判 定 犯 規 ， 導 致 比 賽 中 無 積 極

攻 勢 的 犯 規 失 分 提 高 ， 所 以 選 手 的 攻 擊 必 須 更 積 極 。  

劉 來 淳（ 1 9 9 5）以 參 加 中 國 大 陸 女 子 冠 軍 賽 的 中 小 量 級

6 3名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研 究 其 在 比 賽 中 使 用 背 負 投 技 術 動 作

時 的 次 數， 4 8公 斤 級 攻 擊 有 1 3 4次，有 效 得 分 有 6 8次；在 公 斤

5 2公 斤 級 攻 擊 有 1 4 1次 攻 擊 ， 成 功 有 7 9次 ； 5 6公 斤 級 時 有 1 0 1

次 攻 擊，成 功 5 3次； 6 1公 斤 級 時 有 1 1 1次 攻 擊；在 這 四 個 量 級

比 賽 中 總 共 使 用 背 負 投 的 次 數 為 4 8 7次 ， 成 功 2 4 7次 ； 由 此 可

見 背 負 投 在 中 量 級 比 賽 中 最 叫 被 常 使 用 的 技 術 動 作 。  

黃 國 恩（ 1 9 9 9）以 1 9 9 9年 泛 太 平 洋 柔 道 錦 標 賽 男 女 8個 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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級 、 為 研 究 對 象 指 出 ， 男 子 選 手 各 量 級 技 術 動 作 （ 如 表

2 - 1 - 1） 。  

 

 - 6 0 k g  - 6 6 k g  - 7 3 k g  - 8 1 k g  - 9 0 k g  - 1 0 0 k g  + 1 0 0 k g  O P E N

肩 車  小 外 割  內 腿  小 內 割 內 腿  
上 四 方

固  
內 腿  掃 腰 捲

6次  3次  4次  3次  4次  2次  3次  2次  1  

2 . 4 2 %  1 . 2 1 %  1 . 6 1 %  1 . 2 1 %  1 . 6 1 %  0 . 8 1 %  1 . 2 1 %  0 . 8 1 %  

大 內 割  小 外 掛  小 外 掛
釣 進 頂

腰  
朽 木 倒

十 字 關

節  
掬 投  

上 四 方

固  

3次  2次  2次  2次  3次  2次  1次  2次  2  

1 . 2 1 %  0 . 8 1 %  0 . 8 1 %  0 . 8 1 %  1 . 2 1 %  0 . 8 1 %  0 . 4 0 %  0 . 8 1 %  

內 腿  內 腿  內 腿 反 丟 體  腰 車  朽 木 倒 小 外 割  過 肩 摔

3次  2次  2次  1次  3次  1次  1次  1次  3  
1 . 2 1 %  0 . 8 1 %  0 . 8 1 %  0 . 4 0 %  1 . 2 1 %  0 . 4 0 %  0 . 4 0  0 . 4 0 %  

單 臂 過

肩 摔  
釣 袖 進

腰  
釣 進 腰 小 外 割 小 外 掛 掬 投  小 內 割  送 腳 掃

2次  2次  2次  1次  2次  1次  1次  1次  
4  

0 . 8 1 %  0 . 8 1 %  0 . 8 1 %  0 . 4 0 %  0 . 8 1 %  0 . 4 0 %  0 . 4 0 %  0 . 4 0 %  

雙 手 割  
單 臂 過

肩 摔  
過 肩 摔 大 外 割 大 內 割 小 外 割 送 腳 掃  大 內 割

2次  1次  1次  1次  2次  1次  1次  1次  
5  

0 . 8 1 %  0 . 4 0 %  0 . 4 0 %  0 . 4 0 %  0 . 8 1 %  0 . 4 0 %  0 . 4 0 %  0 . 4 0 %  

 資 料 來 源 ： 黃 國 恩 （ 1 9 9 9）  

表 2 - 1 - 1 男 子 各 量 級 前 5 種 有 效 得 分 技 術 次 數 、 百 分 比 分 析 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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冷 春 慧 與 張 永 紅 （ 2 0 0 4） 以 2 0 0 2年 中 國 大 陸 全 國 女 子 柔

道 錦 標 賽 三 個 量 級 前 6名 的 選 手 使 用 袖 背 負 投 技 術 的 使 用 情

況 進 行 研 究 ， 4 8公 斤 級 的 選 手 在 攻 擊 投 技 的 次 數 為 7 5次 ， 吊

袖 背 負 投 成 功 8次，成 功 率 為 1 0 . 7 %；5 2公 斤 級 攻 擊 投 技 有 1 3 0

次， 吊 袖 背 負 投 有 效 成 功 1 1次， 成 功 率 為 8 . 5 %；另 在 5 7公 斤

級 攻 擊 投 技 次 數 為 1 1 8次 ， 吊 袖 背 負 投 成 功 7次 ， 成 功 率 為

5 . 9 %。 在 中 國 輕 量 級 選 手 前 6名 ， 選 手 每 人 皆 會 使 用 吊 袖 背

負 投 。  

趙 斌 與 顧 國 飛（ 1 9 9 4）以 研 究 中 國 大 陸 全 國 女 子 柔 道 賽，

發 現 在 比 賽 時 各 量 級 選 手 ， 有 效 得 分 時 間 在 輕 量 級 級 選 手 集

中 在 前 1分 鐘 內，輕、中 量 級 則 集 中 在 比 賽 進 行 到 2分 3 0秒 至 3

分 鐘 之 間 ； 中 量 級 選 手 則 集 中 在 最 後 的 3 0秒 內 ； 重 量 級 的 選

手 主 要 集 中 在 1至 2分 鐘 之 間 ； 所 以 在 教 練 訓 練 時 ， 應 對 不 同

量 級 的 選 手 使 用 技 術 時 的 時 間 要 了 解 。  

張 志 峰 （ 2 0 0 4） 以 2 0 0 0年 雪 梨 奧 運 男 子 柔 道 賽 各 量 級 重

要 比 賽 之 內 容 ， 為 研 究 分 析 對 象 ， 發 現 各 量 級 在 得 分 時 間 上

有 顯 著 差 異，第 一 級 的 比 賽 中，第 1、2分 鐘 的 得 分 次 數 最 多 ，

第 3、 4分 鐘 次 之；第 二 級 在 第 2分 鐘 的 得 分 次 數 最 多，第 3、 4

分 鐘 次 之；第 三 級 在 第 5分 鐘 的 得 分 次 數 最 多，第 3分 鐘 次 之；

第 四 級 在 第 3分 鐘 的 得 分 次 數 最 多 ， 第 1、 2、 4分 鐘 次 之 ； 第

五 級 在 第 3、 4分 鐘 的 得 分 次 數 最 多 ， 第 1、 5分 鐘 次 之 ； 第 六

級 在 第 1分 鐘 的 得 分 次 數 最 多 ， 第 3分 鐘 次 之 ； 第 七 級 在 第 2

分 鐘 的 得 分 次 數 最 多 ， 第 1分 鐘 次 之 （ 如 表 2 - 1 - 2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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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 - 1  1 - 2  2 - 3  3 - 4  4 - 5  

第 1級  5  5  3  3  2  

第 2級  1  4  3  3  2  

第 3級  1  1  2  4  6  

第 4級  3  3  4  3  1  

第 5級  2  0  3  3  2  

第 6級  8  4  5  4  2  

第 7級  3  5  1  2  2  

 資 料 來 源 ： 張 志 峰 （ 2 0 0 4）  

 

張 喬 恩 （ 2 0 0 4） 以 2 0 0 3年 中 國 大 陸 女 子 柔 道 錦 標 賽 6 3公

斤 級 與 7 0公 斤 級 前 四 名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以 大 腰 、 大 外 割 、

大 內 割 及 內 股 分 析 研 究 發 現 （ 如 表 2 - 1 - 3） 。  

 

6 3 k g  
使 用 次 數  

 
成 功 次 數  

 
成 功 率 %  

7 0 k g  
使 用 次 數

 
成 功 次 數  

 
成 功 率 %  

大 腰  2 0  6 5  1 9  1 3  6 8  

大 外 割  1 9  3 7  1 6  6  3 8  

大 內 割  2 0  2 0  1 5  3  2 0  

內 股  1 8  2 2  1 2  3  2 5  

  資 料 來 源  張 喬 恩 ( 2 0 0 4 )  

 

劉 書 韻（ 2 0 0 7）研 究 大 專 女 子 甲 組 柔 道 賽，在 攻 擊 數 1 - 2

分 鐘 最 多， 1分 鐘 內 次 之， 3分 鐘 以 上 較 少，選 手 應 重 視 2分 鐘

表 2 - 1 - 2   各 量 級 各 分 鐘 得 分 次 數 統 計 表  

表 2 - 1 - 3  2 0 0 3 全 國 女 子 柔 道 比 賽 技 術 動 作 分 析 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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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 的 攻 擊 時 機 。  

柔 道 選 手 比 賽 前 3分 鐘 為 攻 擊 得 分 最 高 次 數 ， 以 前 1分 鐘

為 選 手 重 要 得 分 時 間 ， 選 手 格 外 重 視 及 把 握 ， 選 手 體 能 狀 況

最 好 ， 戰 鬥 意 志 最 強 。 兩 方 選 手 的 技 術 動 作 還 未 全 盤 適 應 ，

為 攻 擊 得 分 的 最 好 時 刻 。 另 外 ， 在 第 二 適 當 得 分 時 機 ， 輕 量

級 選 手 較 偏 好 於 前 2分 鐘 ， 中 量 級 選 手 則 集 中 在 3分 鐘 ； 重 量

級 選 手 趨 向 在 4分 鐘 。 量 級 與 得 分 時 間 達 顯 著 上 差 異 。  

 

第二節   得分動作  

柔 道 比 賽 是 由 立 技 開 始 ， 經 由 搶 手 （ 抓 襟 法 ） 控 制 對 手

重 心 或 以 帶 動 來 破 壞 對 手 平 衡 ， 在 施 以 攻 擊 達 到 摔 倒 對 手 的

目 的 ； 或 者 由 立 技 進 入 寢 技 施 以 壓 制 技 、 勒 頸 技 、 關 節 技 贏

得 比 賽 。  

    許 吉 越 （ 1 9 9 8） ， 在 1 9 9 7年 ， 分 析 臺 灣 區 運 動 會 柔 道 選

手 輕 、 中 量 級 的 選 手 較 常 使 用 的 技 術 以 手 技 動 作 中 的 過 肩 摔

為 主 ， 重 量 級 則 是 以 足 技 的 內 腿 佔 多 數 。 卓 世 鏞 （ 2 0 0 3） 以

2 0 0 0年 雪 梨 奧 運 日 本 柔 道 4位 金 牌 選 手 研 究 分 析 其 有 效 得 分

動 作 ， 足 、 手 技 為 主 要 得 分 主 軸 。  

許 吉 越（ 1 9 9 8 b）以 臺 灣 區 運 動 會 柔 道 比 賽 選 手 人 為 研 究

對 象 發 現，該 次 比 賽 選 手 最 常 使 用 的 3種 技 術 動 作 依 次 為 過 肩

摔 5 3次 、 單 臂 過 肩 摔 4 5次 、 內 腿 及 大 外 割 各 為 4 4次 。  

黃 國 恩（ 1 9 9 9）以 1 9 9 9年 泛 太 平 洋 柔 道 錦 標 賽 男、女 各 8

個 量 級 為 研 究 對 象 發 現，比 賽 有 效 得 分 的 前 8種 技 術 動 作 依 序

為 內 腿 、 大 內 割 、 小 外 割 、 小 內 割 、 掃 腰 、 單 臂 過 肩 摔 、 過

肩 摔 、 朽 木 倒 、 肩 車 、 小 外 掛 、 掃 腰 捲 等 （ 如 表 2 - 2 - 1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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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2  3  4  4  5  6  7  8  8  8   

內 腿  

大  

內  

割  

小  

外  

割  

小  

內  

割  

掃 腰

單 臂

過 肩

摔  

過  

肩  

摔  

朽  

木  

倒  

肩 車  

小  

外  

掛  

掃  

腰  

捲  

一 勝  

2 0  

8 . 0 6

%  

6  

2 . 4 2

%  

2  

0 . 8 1

%  

2  

0 . 8 1

%  

8  

3 . 2 3

%  

6  

2 . 4 2

%  

5  

2 . 0 2

%  

1  

0 . 4 0

%  

1  

0 . 4 0

%  

5  

2 . 0 2

%  

1  

0 . 4 0

%  

半 勝  

4  

1 . 6 1

%  

1  

0 . 4 0

%  

3  

1 . 2 1

%  

0  3  

1 . 2 1

%  

2  

0 . 8 1

%  

1  

0 . 4 0

%  

1  

0 . 4 0

%  

2  

0 . 8 1

%  

1  

0 . 4 0

%  

2  

0 . 8 1

%  

有 效  

9  

3 . 6 3

%  

6  

2 . 4 2

%  

4  

1 . 6 1

%  

5  

2 . 0 2

%  

1  

0 . 4 0

%  

1  

0 . 4 0

%  

3  

1 . 2 1

%  

3  

1 . 2 1

%  

2  

0 . 8 1

%  

1  

0 . 4 0

%  

3  

1 . 2 1

%  

效 果  

3  

1 . 2 1

%  

9  

3 . 6 9

%  

4  

1 . 6 1

%  

5  

2 . 0 2

%  

0  2  

0 . 8 1

%  

1  

0 . 4 0

%  

4  

1 . 6 1

%  

2  

0 . 8 1

%  

0  1  

0 . 4 0

%  

合 計  

3 6  

1 4 . 5 2

%  

2 2  

8 . 8 7

%  

1 3  

5 . 2 4

%  

1 2  

4 . 8 4

%  

1 2  

4 . 8 4

%  

1 1  

4 . 4 4

%  

1 0  

4 . 0 3

%  

9  

3 . 6 9

%  

7  

2 . 8 2

%  

7  

2 . 8 2

%  

7  

2 . 8 2

%  

資 料 來 源 ： 黃 國 恩 （ 1 9 9 9）  

 

許 吉 越 （ 2 0 0 0） 以 全 國 大 專 運 動 會 柔 道 賽 甲 組 選 手 為 研

究 對 象 發 現 ， 選 手 使 用 足 技 技 術 動 作 有 6 1次 、 對 手 犯 規 得 分

6 1次 ， 二 者 佔 最 多 ； 其 次 為 手 技 有 4 6次 、 腰 技 2 1次 、 寢 技 2 1

表 2 - 2 - 1   前 8 種 有 效 得 分 技 術 動 作 名 稱 、 次 數 、 百 分 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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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 、 捨 身 技 1 0次 、 絞 技 5次 及 關 節 技 2次 。  

郭 癸 賓 、 許 吉 越 （ 2 0 0 0） 以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柔 道 賽

高 中 組 、 國 中 組 為 研 究 對 象 發 現 ， 比 賽 前 1 0種 有 效 得 分 技 術

動 作 依 序 為 大 外 割 、 內 腿 、 大 內 割 、 小 內 割 、 小 外 掛 、 大 外

返 、 袈 裟 壓 制 、 橫 四 方 壓 制 、 過 肩 摔 、 掃 腰 ， 足 技 技 術 動 作

有 6種 。  

張 志 峰 （ 2 0 0 4） 以 雪 梨 奧 運 男 子 柔 道 賽 各 量 級 重 要 比 賽

之 內 容 ， 作 為 研 究 探 討 對 象 ， 結 果 發 現 選 手 使 用 足 技 技 術 動

作 得 分 者 較 多 於 以 手 技 得 分 者 。  

葉 雯 華 、 徐 建 信 （ 2 0 0 5） 以 全 中 運 高 中 組 選 手 為 研 究 對

象 ， 發 現 有 效 得 分 技 術 動 作 足 技 最 多 ， 其 次 依 序 為 為 手 技 、

捨 身 技、固 技 及 腰 技；個 別 技 術 動 作 前 五 種 分 別 為，過 肩 摔 、

大 外 割 、 內 腿 、 橫 掛 、 袈 裟 固 等 動 作 。  

劉 書 韻 （ 2 0 0 7） 研 究 大 專 女 子 甲 組 柔 道 賽 發 現 選 手 使 用

足 技 最 多 ， 其 次 依 序 為 固 技 ， 手 技 、 腰 技 、 捨 身 技 ， 最 少 是

絞 技 ， 得 分 技 術 動 作 前 三 種 為 ， 大 外 割 、 小 外 割 及 大 內 割 。  

足 技 與 手 技 會 成 為 攻 擊 主 軸 ， 筆 者 以 為 足 技 是 因 為 下 肢

對 手 無 法 有 效 的 控 制 ， 所 以 較 為 靈 活 且 能 做 出 有 效 的 攻 擊 ；

手 技 則 是 因 為 手 部 有 抓 襟 法 所 以 是 破 壞 重 心 的 主 要 部 位 ， 故

手 技 實 為 最 有 效 用 的 攻 擊 方 式 。  

穩 固 的 基 本 技 能 ， 對 於 修 正 動 作 與 提 升 技 術 是 非 常 重 要

（ 柏 崎 克 彥 ， 1 9 9 9） 。 柔 道 比 賽 的 勝 敗 ， 取 決 於 技 術 的 銳 利

程 度 （ 蔡 櫻 蘭 ， 1 9 9 5） 。 要 在 比 賽 中 獲 得 勝 利 ， 必 須 在 平 日

努 力 的 練 習，了 解 動 作 要 領 外，更 重 要 的 是 攻 擊 時 機 的 掌 握，

才 能 達 到 有 效 的 得 分 。 所 謂 「 臺 上 一 分 鐘 ， 臺 下 十 年 功 」 更

說 明 平 日 扎 實 練 習 對 動 作 技 術 的 重 要 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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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 i k o r s k i等 人（ 1 9 8 7）以 世 界 錦 標 賽（ 1 9 8 1、 1 9 8 3、 1 9 8 5

年 ）、歐 洲 錦 標 賽（ 1 9 8 2、1 9 8 4、1 9 8 5年 ）及 波 蘭 錦 標 賽（ 1 9 8 3、

1 9 8 4、 1 9 8 5年 ） 為 研 究 對 象 發 現 ， 有 較 多 的 輕 量 級 選 手 （ 6 0

公 斤 級、 6 5公 斤 級、7 1公 斤 級 ）於 比 賽 時 使 用 手 技 技 術 動 作 ；

相 較 於 重 量 級 （ 7 8公 斤 級 、 8 6公 斤 級 、 9 5公 斤 級 、 + 9 5公 斤

級 ） 的 選 手 則 有 使 用 足 技 技 術 動 作 的 趨 勢 。 就 整 體 性 而 言 ，

於 比 賽 中 常 使 用 的 技 術 動 作 有 過 肩 摔 、 大 外 割 、 內 腿 、 小 內

割 等 。  

許 吉 越 （ 2 0 0 0） 以 全 國 大 專 運 動 會 柔 道 賽 甲 組 選 手 為 研

究 對 象 發 現 ， 比 賽 選 手 量 級 方 面 ， 輕 量 級 以 對 手 犯 規 得 分 最

多，次 為 足 技、手 技、腰 技、寢 技、捨 身 技、絞 技 及 關 節 技 ；

重 量 級 選 手 以 足 技 最 多 ， 次 為 對 手 犯 規 得 分 、 寢 技 、 手 技 、

腰 技 、 捨 身 技 、 絞 技 及 關 節 技 。  

S t e r k o w i c z和 F r a n c h i n i（ 2 0 0 0） 以 國 際 柔 道 聯 盟 公 佈

1 9 9 5 - 1 9 9 9年 間 世 界 柔 道 錦 標 賽 與 1 9 9 6年 奧 運 會 柔 道 賽 男 子

比 賽 紀 錄 為 研 究 發 現 ， 輕 量 級 與 重 量 級 選 手 使 用 足 技 技 術 動

作 最 多 ， 次 為 手 技 、 捨 身 技 、 寢 技 、 腰 技 、 關 節 技 、 其 他 技

術 、 絞 技 （ 如 表 2 - 2 - 2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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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輕 量 級  重 量 級  合 計  

手 技  
5 7 5  

3 4 . 3 5 %  

1 8 3  

2 0 . 0 9 %  

7 5 8  

2 9 . 3 2 %  

足 技  
5 9 0  

3 5 . 2 4 %  

3 6 5  

4 0 . 0 7 %  

9 5 5  

3 6 . 9 4 %  

腰 技  
7 4  

4 . 4 2 %  

6 4  

7 . 0 3 %  

1 3 8  

5 . 3 4 %  

捨 身 技  
2 3 1  

1 3 . 8 0 %  

1 4 5  

1 5 . 9 2 %  

3 7 6  

1 4 . 5 5 %  

寢 技  
1 1 9  

7 . 1 1 %  

8 0  

8 . 7 8 %  

1 9 9  

7 . 7 0 %  

關 節 技  
3 7  

2 . 2 1 %  

2 6  

2 . 8 5 %  

6 3  

2 . 4 4 %  

絞 技  
3 0  

1 . 7 9 %  

6  

0 . 6 6 %  

3 6  

1 . 3 9 %  

其 他 技 術  
1 8  

1 . 0 8 %  

4 2  

4 . 6 1 %  

6 0  

2 . 3 2 %  

合 計  
1 6 7 4  

6 4 . 7 6 %  

9 1 1  

3 5 . 2 4 %  

2 5 8 5  

1 0 0 %  

    資 料 來 源 ： S t e r k o w i c z ,  F r a n c h i n i（ 2 0 0 0）      

 

郝 新 艷 ( 2 0 0 1 )以 中 國 大 陸 全 國 女 子 柔 道 錦 標 賽 各 量 級 前

三 名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調 查 分 析 選 手 在 立 技 的 使 用 率 為 7 7 . 1 %，

在 柔 道 比 賽 中 仍 為 主 導 地 位 ， 而 在 寢 技 方 面 其 使 用 率 為

2 2 . 9 %較 為 偏 低 （ 如 表 2 - 2 - 3） 。  

表 2 - 2 - 2   輕 量 級 與 重 量 級 選 手 使 用 技 術 動 作 次 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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級 別  立 技  %  寢 技  %  小 計  

- 4 8 k g  4 7  8 1  1 1  2 0  5 8  

- 5 2 k g  4 4  7 4 . 6  1 5  2 5 . 4  5 9  

- 5 7 k g  4 5  8 3 . 3  9  1 6 . 7  5 4  

- 6 3 k g  3 3  7 3 . 3  1 2  2 6 . 7  4 5  

- 7 0 k g  3 2  7 6 . 2  1 0  2 3 . 8  4 2  

- 7 8 k g  3 0  7 3 . 2  1 1  2 6 . 8  4 1  

+ 7 8 k g  2 4  7 5  8  2 5  3 2  

無 差  2 4  7 7 . 4  7  2 2 . 6  3 1  

小 計  2 7 9  7 7 . 1  8 3  2 2 . 9  3 6 2  

得 分 均 值  2 . 4  0 . 7  0 . 7  0 . 2   

 資 料 來 源 ： 郝 新 艷 ( 2 0 0 1 )  

卓 世 鏞 、 朱 素 鑾 、 周 靈 山 、 溫 麗 香 （ 2 0 0 3） 以 2 0 0 0年 雪

梨 奧 運 日 本 柔 道 金 牌 選 手 田 村 亮 子 、 野 村 忠 宏 、 瀧 本 誠 、 井

上 康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發 現，4名 選 手 得 分 技 術 以 足 技 較 多（ 如 表

2 - 2 - 4） 。  

 田 村 亮 子  野 村 忠 宏 瀧 本 誠  井 上 康 生  合 計  

足 技  2 9     1 3    2 4    1 8     8 4    

手 技  3     9    9    1     2 2    

腰 技  1     1    9    0     1 1    

捨 身 技  2     0    3    0     5    

寢 技   0     0    0    0     0    

合 計  3 5     2 3    4 5    1 9     1 2 2    

  資 料 來 源 ： 卓 世 鏞 、 朱 素 鑾 、 周 靈 山 、 溫 麗 香 （ 2 0 0 3）  

表 2 - 2 - 3  2 0 0 1 年 中 國 大 陸 全 國 女 子 柔 道 錦 標 賽 技 術 使 用 分 析 表  

表 2 - 2 - 4 日 本 金 牌 選 手 技 術 動 作 次 數 分 析 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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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 志 峰 （ 2 0 0 4） 以 2 0 0 0年 雪 梨 奧 運 男 子 柔 道 賽 各 量 級 重

要 比 賽 之 內 容 ， 作 為 研 究 分 析 對 象 結 果 發 現 ， 量 級 與 技 術 動

作 類 別 之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； 第 一 級 比 賽 ， 使 用 手 技 技 術 動 作 得

分 最 多 ， 足 技 動 作 次 之 以 外 ， 其 餘 第 二 、 三 、 四 、 五 、 六 、

七 級 均 以 使 用 足 技 技 術 動 作 得 分 最 多 ， 手 技 動 作 次 之 。 各 量

級 比 賽 得 分 技 術 動 作 類 別 情 形 （ 如 表 2 -  2 - 5） 。   

級 別  手 技 足 技  腰 技 捨 身 技 固 技 關 節 技  絞 技  合 計

第 1級  1 1    6    1   0   0   0    0    1 8   

第 2級  5    8    0   0   0   0    0    1 3   

第 3級  4    7    1   0   1   0    1    1 4   

第 4級  2    8    2   2   0   0    0    1 4   

第 5級  2    5    1   1   0   1    0    1 0   

第 6級  5    1 2    2   1   3   0    0    2 3   

第 7級  5    6    0   2   0   0    0    1 3   

合 計  3 4    5 2    7   6   4   1    1    1 0 5   

資 料 來 源 ： 張 志 峰 （ 2 0 0 4）  

冷 春 慧 、 張 永 紅 （ 2 0 0 4） 以 參 加 2 0 0 2年 中 國 大 陸 全 國 女

子 柔 道 錦 標 賽，三 個 量 級 前 6名 的 選 手，使 用 袖 背 負 投 技 術 的

使 用 情 況 進 行 探 討 研 究 ， 發 現 在 4 8公 斤 級 的 選 手 在 攻 擊 投 技

的 次 數 為 7 5次，吊 袖 背 負 投 成 功 8次 ，成 功 率 為 1 0 . 7 %； 5 2公

斤 級 攻 擊 投 技 有 1 3 0次，吊 袖 背 負 投 有 效 成 功 1 1次，成 功 率 為

8 . 5 %； 另 在 5 7公 斤 級 攻 擊 投 技 次 數 為 1 1 8次 ， 吊 袖 背 負 投 成

功 7次 ， 成 功 率 為 5 . 9 %。在 中 國 大 陸 輕 量 級 選 手 前 6名 ， 選 手

每 人 皆 會 使 用 吊 袖 背 負 投 ， 所 以 知 己 知 彼 的 情 況 下 成 功 率 較

為 低 （ 如 表 2 - 2 - 6） 。  

 

表 2 - 2 - 5   各 量 級 比 賽 得 分 技 術 動 作 類 別 分 析 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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級 別  投 技 攻 擊 次 數  吊 袖 背 負 投 成 功 次 數  %  

4 8 k g  7 5         8           1 0 . 7  

5 2 k g  1 3 0         1 1           8 . 5  

5 7 k g  1 1 8         7           5 . 9  

  資 料 來 源 ： 冷 春 慧 、 張 永 紅 （ 2 0 0 4）  

 

李 金 山 （ 2 0 0 4） 以 參 加 2 0 0 1年 全 國 少 年 男 子 柔 道 賽 各 量

級 比 賽 時 使 用 技 術 動 作 內 容 作 調 查 研 究 發 現 使 用 投 技 技 術 的

得 分 次 數 為 4 8 3次， 8 5 . 6 %；寢 技 有 5 0次， 8 . 9 %；反 摔 有 3 1次 ，

5 . 5 %， 其 有 效 得 分 技 術 依 次 為 背 負 投 、 大 外 割 、 單 手 割 、 體

落 、 大 內 割 與 掃 腰 等 技 術 動 作 。  

張 喬 恩 （ 2 0 0 4） 以 參 加 中 國 大 陸 2 0 0 3年 全 國 女 子 柔 道 錦

標 賽 6 3公 斤 級 與 7 0公 斤 級 前 四 名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以 大 腰 、

大 外 割 、 大 內 割 及 內 股 分 析 研 究 發 現 （ 如 表 2 - 2 - 7） 。  

6 3 k g  

使 用 次 數  

 

成 功 次 數  

 

成 功 率 %  

7 0 k g  

使 用 次 數

 

成 功 次 數  

 

成 功 率 %  

大 腰  2 0  6 5  1 9  1 3  6 8  

大 外 割  1 9  3 7  1 6  6  3 8  

大 內 割  2 0  2 0  1 5  3  2 0  

內 股  1 8  2 2  1 2  3  2 5  

 資 料 來 源 ： 張 喬 恩 ( 2 0 0 4 )  

 

綜 合 上 述 之 探 討 ， 柔 道 選 手 比 賽 時 得 分 技 術 動 作 較 常 使

用 技 術 動 作 為 過 肩 摔 ， 內 腿 ， 大 外 割 ， 小 內 割 ， 大 內 割 。 選

表 2 - 2 - 6  2 0 0 2 年 中 國 大 陸 全 國 女 子 柔 道 錦 標 吊 袖 背 負 投 使 用 分 析 表  

表 2 - 2 - 7  2 0 0 3 全 國 女 子 柔 道 比 賽 技 術 動 作 分 析 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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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 使 用 技 術 動 作 以 足 技 ， 手 技 ， 腰 技 較 為 普 遍 。 其 次 在 比 賽

中 出 現 使 用 頻 率 以 壓 制 法 和 捨 身 技 較 多 。 其 中 以 立 技 得 分 為

主 要 得 分 技 術 動 作 ， 寢 技 得 分 比 例 較 少 。  

 

第三節   得分等級  

柔 道 的 技 術 動 作 ， 非 一 日 可 成 ， 需 日 積 月 累 的 苦 練 ， 實

力 才 可 逐 漸 提 昇 ， 尤 其 基 本 的 動 作 （ 破 勢 、 取 位 、 施 術 ） 需

不 斷 的 反 覆 練 習 方 可 了 解 其 精 髓 ， 在 比 賽 中 才 能 做 出 有 效 的

美 技 。 柔 道 比 賽 中 ， 無 論 是 立 技 、 寢 技 只 要 是 攻 擊 獲 得 裁 判

判 定 為 一 勝 ， 或 因 嚴 重 犯 規 被 判 定 出 場 則 該 場 比 賽 結 束 。 所

以 一 場 的 比 賽 可 能 在 幾 秒 內 結 束 ， 亦 可 能 達 到 比 賽 時 間 終

了 ， 其 中 最 大 的 區 別 就 是 在 於 得 分 等 級 。  

黃 國 恩 （ 1 9 9 9） 以 1 9 9 9年 泛 太 平 洋 柔 道 錦 標 賽 的 比 賽 為

研 究 對 象 研 究 指 出，在 整 體 的 得 分 等 級 獲 得 一 勝 的 次 數 為 1 1 2

次 、 半 勝 3 5次 、 有 效 6 0次 、 效 果 4 1次 ， 且 各 國 獲 得 一 勝 的 次

數 比 例 皆 高 於 其 他 得 分 等 級 。  

陳 桂 岭 （ 2 0 0 2） 以 中 國 大 陸 2 0 0 1年 全 國 少 年 男 子 柔 道 賽

的 選 手 使 用 技 術 情 形 ， 發 現 選 手 使 用 技 術 的 得 分 等 級 以 一 勝

2 3 2次 最 多，效 果 2 1 6次 居 次，依 次 為 有 效 1 9 0次、半 勝 1 1 3次 。

選 手 在 犯 規 的 判 決 上 以 指 導 1 3 6次 最 多，次 為 注 意 3 2次，警 告

最 少 4次 ， 結 果 說 明 一 勝 及 效 果 得 分 等 級 最 多 。  

張 志 峰（ 2 0 0 4）以 2 0 0 0年 雪 梨 奧 運 男 子 柔 道 比 賽 之 內 容，

作 為 研 究 分 析 結 果 發 現，就 整 體 而 言，得 分 等 級 依 序 為 一 勝、

有 效 、 半 勝 、 效 果 。  

葉 雯 華、徐 建 信（ 2 0 0 5）以 高 中 組 柔 道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 ，

研 究 發 現 以 一 勝 最 多 ， 次 為 效 果 、 有 效 及 半 勝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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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 癸 賓 、 丁 文 貞 （ 2 0 0 1） 以 1 9 9 6年 亞 特 蘭 大 奧 運 會 以 及

1 9 9 7年、1 9 9 9年 世 界 盃 柔 道 錦 標 賽、台 灣 1 9 9 9年 全 國 運 動 會、

2 0 0 0年 全 國 大 專 運 動 會 、 2 0 0 0年 全 中 運 為 研 究 資 料 ， 經 統 計

發 現 ， 1 9 9 6年 奧 運 獲 得 一 勝 的 得 分 率 為 5 3 . 6％ ， 1 9 9 9年 世 界

盃 一 勝 的 得 分 率 為 1 9 . 3％ ， 有 逐 年 下 降 的 趨 勢 ； 而 1 9 9 6年 到

1 9 9 9年 有 效 及 效 果 的 得 分 率 則 由 8 . 4％、 4 . 2％ 提 高 至 1 6 . 4％ 、

9 . 1％。表 示 各 國 實 力 逐 漸 提 升 中，參 賽 選 手 實 力 明 顯 拉 近 ，

比 賽 時 獲 得 一 勝 來 結 束 比 賽 ， 越 來 越 不 容 易 （ 如 表 2 - 3 - 1） 。 

 

表 2 - 3 - 1  各 賽 事 得 分 與 犯 規 等 級 統 計 表  

單 位  ： ％  

奧 運 會  1 9 9 6年  

（ n = 3 8 9）  

1 9 9 7年

（ n = 3 1 5）

1 9 9 9年

（ n = 4 0 8）

1 9 9 9年

（ n = 5 5 4）

2 0 0 0年  

（ n = 4 7 1）  

2 0 0 0年

（ n = 6 0 7）

有 效  

效 果  

犯 規 輸  

警 告  

注 意  

指 導  

5 3 . 6  

9 . 4  

8 . 4  

4 . 2  

1 . 5  

2 . 9  

4 . 4  

3 . 6  

1 8 . 3

1 0 . 9

1 7 . 0

8 . 7

0 . 9

3 . 9

1 2 . 3

2 8 . 0

1 9 . 3

1 1 . 4

1 6 . 4

9 . 1

1 . 1

3 . 6

1 1 . 7

2 7 . 4

2 4 . 3

1 8 . 1

1 3 . 4

1 5 . 2

0 . 4

1 . 8

6 . 3

2 0 . 6

2 6 . 8  

1 7 . 0  

1 7 . 0  

1 9 . 5  

0 . 2  

0 . 2  

3 . 8  

1 5 . 5  

2 6 . 2

2 0 . 6

2 2 . 4

1 6 . 1

0  

1 . 8

4 . 8

9 . 2

資 料 來 源 ： 郭 癸 賓 、 丁 文 貞 （ 2 0 0 1）  

 

劉 書 韻 （ 2 0 0 7） 研 究 大 專 女 子 甲 組 柔 道 賽 發 現 選 手 得 分

等 級 依 序 為 一 勝 、 有 效 、 效 果 、 及 判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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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 吉 越 （ 2 0 0 0） 以 甲 組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 發 現 ， 得 分 等 級

中 以 效 果 6 9次 （ 3 0 . 4 0 %） 最 多 ， 次 為 一 勝 6 8次 （ 2 9 . 9 6 %） 、

有 效 5 3次（ 2 3 . 3 5 %）、 半 勝 3 7次（ 1 6 . 3 0 %）。 量 級 方 面 ， 輕

量 級 以 效 果 最 多 ， 次 為 有 效 、 一 勝 、 半 勝 ； 重 量 級 以 一 勝 最

多 ， 其 次 次 為 半 勝 、 有 效 、 效 果 。  

S t e r k o w i c z  a n d  F r a n c h i n i（ 2 0 0 0） 以 1 9 9 5 - 1 9 9 9年 間 世 界

柔 道 錦 標 賽 與 1 9 9 6年 奧 運 會 柔 道 賽 男 子 比 賽 內 容 為 研 究 對 象

發 現 ， 輕 量 級 與 重 量 級 選 手 比 賽 得 分 等 級 一 勝 的 得 分 率 相 近

外 ， 其 它 得 分 等 級 都 不 同 ； 輕 量 級 獲 得 效 果 、 有 效 、 半 勝 的

得 分 率 均 高 於 重 量 級 ， 而 重 量 級 獲 得 犯 規 輸 、 警 告 、 注 意 、

指 導 的 比 率 則 高 於 輕 量 級 （ 如 表 2 - 3 - 2） 。  

 

 輕 量 級  重 量 級  合 計  

效 果  
3 0 1  

1 0 . 5 4 %  

1 2 5  

6 . 3 8 %  

4 2 6  

8 . 8 5 %  

有 效  
5 1 1  

1 7 . 9 0 %  

2 5 8  

1 3 . 1 8 %  

7 6 9  

1 5 . 9 8 %  

半 勝  
3 1 8  

1 1 . 1 4 %  

1 4 5  

7 . 4 1 %  

4 6 3  

9 . 6 2 %  

一 勝  
5 3 9  

1 8 . 8 8 %  

3 6 8  

1 8 . 7 9 %  

9 0 7  

1 8 . 8 4 %  

犯 規 輸  
1 6  

0 . 5 6 %  

3 3  

1 . 6 9 %  

4 9  

1 . 0 2 %  

警 告  
9 3  

3 . 2 6 %  

1 3 5  

6 . 8 9 %  

2 2 8  

4 . 7 4 %  

表 2 - 3 - 2   輕 量 級 與 重 量 級 得 分 等 級 次 數 分 析 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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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意  
3 0 0  

1 0 . 5 1 %  

3 1 2  

1 5 . 9 3 %  

6 1 2  

1 2 . 7 2 %  

指 導  
7 7 7  

2 7 . 2 2 %  

5 8 2  

2 9 . 7 2 %  

1 3 5 9  

2 8 . 2 4 %  

合 計  
2 8 5 5  

5 9 . 3 2 %  

1 9 5 8  

4 0 . 6 8 %  

4 8 1 3  

1 0 0 %  

       資 料 來 源 ： S t e r k o w i c z  a n d  F r a n c h i n i（ 2 0 0 0）  

 

卓 世 鏞 、 朱 素 鑾 、 周 靈 山 、 溫 麗 香 （ 2 0 0 3） 以 奧 運 日 本

柔 道 金 牌 選 手 田 村 亮 子 、 野 村 忠 宏 、 瀧 本 誠 、 井 上 康 生 比 賽

內 容 為 研 究 對 象 發 現， 4名 選 手 得 分 等 級 以 一 勝 1 1次 最 多，依

次 為 有 效 8次 、 半 勝 5次 、 判 定 勝 2次 、 效 果 1次 最 少 。  

李 金 山 （ 2 0 0 4） 以 中 國 少 年 男 子 柔 道 賽 各 量 級 比 賽 時 使

用 技 術 動 作 研 究 發 現。一 勝 的 得 分 次 數 有 2 3 2次， 4 1 . 5﹪，在

犯 規 處 罰 方 面 指 導 的 次 數 有 1 3 6次，7 9 . 1﹪；注 意 有 3 2次，1 8 . 6

﹪ ； 警 告 有 4次 ， 2 . 3﹪ 。 結 果 得 知 選 手 以 一 勝 獲 勝 的 機 率 較

高 。 選 手 犯 規 判 決 上 ， 大 部 分 以 消 極 攻 擊 、 極 端 防 守 姿 勢 、

虛 假 進 攻 為 被 判 指 導 的 判 決 最 多 。  

張 志 峰 （ 2 0 0 4） 以 雪 梨 奧 運 男 子 柔 道 賽 各 量 級 重 要 比 賽

之 內 容 ， 作 為 研 究 結 果 得 知 ， 在 第 一 、 三 級 的 比 賽 中 ， 得 分

等 級 得 一 勝 最 多 ， 半 勝 次 之 ； 第 二 、 四 級 得 一 勝 最 多 ， 其 次

為 有 效 及 半 勝 ； 第 五 、 六 級 得 一 勝 最 多 ， 有 效 次 之 ； 第 七 級

得 有 效 最 多，一 勝 次 之。量 級 與 比 賽 得 分 等 級 間 達 顯 著 差 異。

各 量 級 比 賽 之 得 分 等 級 情 形 （ 如 表 2 - 3 - 3） 。  

 
表 2 - 3 - 3   各 量 級 比 賽 得 分 等 級 統 計 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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級 別  效 果  有 效  半 勝  一 勝  
第 1級  3  3  4  8  
第 2級  2  3  3  5  
第 3級  3  1  4  6  
第 4級  2  3  3  6  
第 5級  2  3  1  4  
第 6級  3  6  3  1 1  
第 7級  1  6  1  5  

        資 料 來 源 ： 張 志 峰 （ 2 0 0 4）    

柔 道 選 手 在 得 分 等 級 方 面 還 是 以 一 勝 獲 勝 的 機 會 最 多 ，

是 柔 道 比 賽 的 勝 負 關 鍵 ， 選 手 應 加 強 自 己 專 長 技 術 動 作 ， 使

擁 有 摔 倒 對 手 一 勝 的 實 力 ， 其 次 要 能 有 輕 易 獲 有 效 及 效 果 的

得 意 技 術 動 作 ， 在 雙 方 選 手 實 力 相 當 時 可 以 獲 勝 的 小 技 術 動

作 。 在 量 級 與 得 分 等 級 達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

第四節   總結  

柔 道 新 規 則 制 定 後 ， 在 攻 擊 方 面 必 須 更 加 積 極 ， 一 方 面

做 出 有 效 的 攻 擊 取 得 優 勢 ， 另 一 方 面 要 迫 使 對 手 犯 規 已 達 獲

勝 的 目 的 ， 除 了 要 有 優 秀 的 技 術 外 ， 充 沛 的 體 能 及 靈 活 的 戰

術 運 用 才 能 創 造 較 佳 表 現 ， 攻 擊 次 數 、 技 術 動 作 成 熟 度 及 多

元 化 及 得 分 等 級 皆 是 戰 術 的 一 環 。 從 以 上 的 文 獻 得 知 本 章 總

結 如 下 :  

壹、攻 擊 次 數 方 面：柔 道 賽 得 分 最 佳 時 機 為 比 賽 的 前 2分 鐘 ；

輕 量 級 選 手 於 比 賽 時 各 分 鐘 實 施 技 術 動 作 的 次 數 多 於

重 量 級 的 選 手。量 級 與 得 分 時 間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水 準，上

述 文 獻 僅 就 比 賽 得 分 時 間 作 整 體 性 的 統 計 分 析，並 未 作

得 分 時 段 間 之 差 異 比 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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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 、 分 技 術 動 作 方 面 ： 各 量 級 的 得 分 技 術 動 作 仍 以 足 技 （ 大

外 割 、 內 腿 、 小 內 割 ）為 主 ， 次 為 手 技 （ 過 肩 摔 、 單 臂

過 肩 摔 ）、 腰 技（ 掃 腰 ）等 ； 量 級 與 得 分 技 術 動 作 達 到

顯 著 差 異 水 準 。  

參 、 得 分 等 級 方 面 ： 柔 道 比 賽 在 得 分 等 級 有 明 顯 的 決 定 勝 負

效 果，各 量 級 比 賽 得 分 等 級 分 布 情 形 有 所 差 異，並 達 顯

著 之 差 異 水 準，以 一 勝 及 效 果 佔 的 比 例 仍 相 當 重 要；在

比 賽 中 欲 獲 得 一 勝，除 須 具 備 純 熟 的 技 術 動 作 外，仍 須

有 優 異 的 體 能 狀 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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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加2007年中等學校運動會柔道女子組各量級選手  

基 本 資

料  

得 分 時

間  

得 分 技

術 動 作  

得 分 等

級  

第三章   研究方法與步驟  
 

柔 道 比 賽 屬 動 態 的 競 技 運 動 ， 在 比 賽 過 程 中 選 手 移 位 或

施 術 相 當 迅 速 ， 需 用 攝 影 機 將 比 賽 拍 攝 後 ， 反 覆 觀 察 才 能 得

到 正 確 與 完 整 數 據 。 本 研 究 將 2 0 0 7年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高

中 女 子 組 柔 道 比 賽 內 容 拍 攝 運 用 「 攝 （ 錄 ） 影 觀 察 統 計 分 析

法 」 （ 趙 榮 瑞 ， 1 9 9 8） 進 行 觀 察 與 分 析 。  

本 章 共 分 四 節 ， 第 一 節 研 究 架 構 ； 第 二 節 研 究 對 象 ； 第

三 節 研 究 分 析 方 法 與 器 材 ； 第 四 節 研 究 分 析 步 驟 ； 第 五 節 資

料 處 理 。  

 

第一節   研究架構  

本 研 究 架 構 圖 3 - 1研 究 是 利 用 次 數 分 配 、 百 分 比 、 平 均

值 、 最 大 值 、 最 小 值 及 標 準 差 等 ， 來 探 討 研 究 各 個 變 相 的 分

布 情 形，得 分 技 術 動 作、得 分 等 級，利 用 獨 立 樣 本 t檢 定，單

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( O n e - w a y  A N O VA )， 分 析 探 討 各 個 量 級 得 分

技 術 動 作 、 得 分 等 級 的 差 異 情 形 （ 如 圖 3 - 1 - 1）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3 - 1 - 1  本 研 究 流 程 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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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  研究對象  

本 研 究 對 象 為 參 加 2 0 0 7年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高 中 女 子

組 的 各 量 級 選 手 ， 將 比 賽 全 程 錄 影 並 轉 成 光 碟 後 ， 作 為 資 料

來 源 （ 如 表 3 - 2 - 1） 。  

 

級 別  參 賽 人 數  

超 輕 量 級  - 4 5 k g  1 6  

第 1 級    - 4 8 k g（ + 4 5 k g ~ 4 8 k g）  1 6  

第 2 級    - 5 2 k g（ + 4 8 k g ~ 5 2 k g）  1 6  

第 3 級    - 5 7 k g（ + 5 2 k g ~ 5 7 k g）  1 6  

第 4 級    - 6 3 k g（ + 5 7 k g ~ 6 3 k g）  1 6  

第 5 級    - 7 0 k g（ + 6 3 k g ~ 7 0 k g）  1 6  

第 6 級    - 7 8 k g（ + 7 0 k g ~ 7 8 k g）  1 3  

第 7 級    + 7 8 k g  1 6  

    資 料 來 源 ： 9 6年 全 中 運 柔 道 技 術 手 冊  

 

第三節   研究分析方法與器材  

壹 、 研 究 分 析 方 法 ：  

本 研 究 將 2 0 0 7年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高 中 女 子 組 柔 道 比

賽 內 容 拍 攝 轉 錄 成 光 碟，運 用「 攝（ 錄 ）影 觀 察 統 計 分 析 法 」

（ 趙 榮 瑞 ， 1 9 9 8） 進 行 觀 察 與 分 析 ， 將 比 賽 過 程 中 ， 選 手 的

比 賽 攻 擊 數 、 得 分 動 作 、 得 分 等 級 、 得 分 時 間 等 資 料 加 以 整

理 統 計 分 析 與 呈 現 。  

 

 

表 3 - 2 - 1  2 0 0 7 年 全 中 運 高 女 組 各 量 級 人 數 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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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 、 使 用 器 材 ：  

一 、  攝 影 機 四 部、腳 架 四 支、 D V錄 影 帶 4 0卷、充 電 器、蓄 電

池 、 延 長 線 四 條 。  

二 、  比 賽 攻 擊 內 容 紀 錄 表 。  

三 、  各 量 級 賽 程 總 表 。  

四 、  電 腦 一 部 。  

五 、  印 表 機 一 部 。  

 

 

第四節   研究分析步驟  

壹 、 觀 察 紀 錄 表 設 計 ：  

為 使 研 究 資 料 便 於 登 錄 及 利 於 統 計 分 析 ， 研 訂 「 比 賽 攻

擊 內 容 紀 錄 表 」 （ 如 附 錄 一 ） ， 以 供 觀 察 人 員 使 用 登 錄 。  

貳 、 觀 察 紀 錄 人 員 ：  

本 研 究 資 料 的 觀 察 與 紀 錄 ， 由 國 家 A級 教 練 林 士 玄 及 洲

際 裁 判 蔡 勝 良 負 責， 2位 老 師 均 為 現 任 國、高 中 柔 道 教 練，且

具 1 5年 以 上 教 練 實 務 經 驗 豐 富 。 並 於 觀 察 前 先 說 明 「 比 賽 攻

擊 次 數 」 、 「 得 分 動 作 」 、 「 得 分 等 級 」 、 「 得 分 時 間 」 之

定 義 ， 以 確 立 觀 察 紀 錄 內 容 一 致 性 。  

參 、 觀 察 紀 錄 結 果 彙 整 ：  

筆 者 協 同 觀 察 紀 錄 人 員 將 比 賽 過 程 觀 察 紀 錄 完 成 後 ， 將

資 料 內 容 分 項 逐 一 輸 入 電 腦 統 計 分 析 。  

肆 、 信 度 檢 定 ：  

為 確 定 觀 察 者 間 的 客 觀 性 ， 本 研 究 分 析 信 度 採 用 「 觀 察

者 間 一 致 性 （ I O A） 」 （ 陳 五 洲 譯 ， 2 0 0 0） 方 法 。 其 公 式 如

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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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致  

(一 致 +不 一 致 )  

 

觀 察 者 間 一 致 性 （ I O A） =  

 

 

本 研 究 觀 察 者 間 一 致 性 =  

 

 

關 於 紀 錄 資 料 不 一 致 部 分，由 筆 者 重 新 檢 視 光 碟 內 容 後 決 定。 

伍 、 研 究 流 程 ： （ 如 圖 3 - 4 - 1） 。 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3 - 4 - 1  研 究 流 程 圖  

 

 

第五節   資料處理  

    本 研 究 觀 察 紀 錄 所 得 資 料 輸 入 電 腦 ， 並 以 S P S S  1 . 0版 統

計 套 裝 軟 體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。 依 據 研 究 目 的 及 變 項 特 性 ， 選 擇

適 當 的 統 計 方 法 進 行 資 料 分 析 。  

1 0 8  

1 0 8 + 5  

 

= 0 . 9 5 5 7 = 9 5 . 5 7 %  

研 擬 研 究 問 題  形 成 研 究 動 機  

擬 定 研 究 計 畫  

拍 攝 比 賽 現 況  資 料 分 析 記 錄  

統 計 分 析  結 果 與 討 論  

蒐 集 相 關 文 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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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 、 描 述 性 統 計 ：  

以 次 數 分 配 、 百 分 比 、 平 均 值 、 最 大 值 、 最 小 值 及 標 準

差 等 來 描 述 研 究 對 象 各 個 變 項 的 分 布 情 形 。  

貳 、 推 論 性 統 計 ：  

依 變 項 的 性 質，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（ o n e - w a y  A N O V A）

及 p - v a l u e、獨 立 樣 本 t檢 定 等 方 法 考 驗 其 差 異；本 研 究 之 統 計

顯 著 水 準 為 α= . 0 5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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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 結果與討論  
 

本 章 旨 在 說 明 研 究 分 析 的 結 果 與 討 論 。 全 章 共 包 括 四

節 ， 第 一 節 高 女 組 柔 道 比 賽 各 各 縣 市 參 賽 學 校 之 基 本 資 料 分

布 情 形 ； 第 二 節 2 0 0 7年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比 賽 有 效 攻 擊 次 數 、

得 分 技 術 動 作 及 得 分 等 級 分 佈 情 形 ； 第 三 節 各 量 級 在 攻 擊 次

數 、 技 術 動 作 及 得 分 等 級 之 差 異 情 形 。  

 

第一節   高女組柔道比賽各各縣市參賽學校之基

本資料分布情形  

壹 、 高 女 組 參 賽 縣 市 、 學 校 及 人 數 分 布 情 形 ：  

 

編 號  縣 市  學 校  人 數  總 數  
0 1  宜 蘭 縣  蘇 澳 海 事  1      1   
0 2  基 隆 市  安 樂 高 中  2      2   

松 山 工 農  1      
稻 江 護 家  1      
大 同 高 中  4      
開 南 商 工  2      
大 理 高 中  1 0      
景 文 高 中  1      

0 3  台 北 市  

復 興 高 中  1      

2 0   

明 德 高 中  5      
三 民 高 中  2      0 4  台 北 縣  
錦 和 高 中  1 0      

1 7   

0 5  桃 園 縣  光 啟 高 中  4      4   
苑 裡 中 學  2      

0 6  苗 栗 縣  
興 華 高 中  1      

3   

0 7  台 中 縣  豐 原 高 商  4      1 4   

表 4 - 1 - 1   2 0 0 7 年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高 女 組 參 賽 縣 市 、 學
校 、 人 數 一 覽 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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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 綜 高 中  1 0      
0 8  台 中 市  新 民 高 中  1 6      1 6   
0 9  南 投 縣  南 投 高 中  7      7   
1 0  雲 林 縣  斗 六 高 中  3      3   

東 石 高 中  2      
民 雄 農 工  1      11  嘉 義 縣  
協 志 高 中  1      

4   

1 2  台 南 市  長 榮 高 中  1      1   
文 山 高 中  5      
林 園 高 中  3      1 3  高 雄 縣  
福 誠 高 中  5      

1 3   

海 青 工 商  2      
1 4  高 雄 市  

中 正 高 工  8      
1 0   

屏 北 高 中  1      
枋 寮 高 中  1      1 5  屏 東 縣  
來 義 高 中  1      

3   

1 6  台 東 縣  台 東 體 中  6      6   
總 數  1 6  3 3  1 2 6     1 2 6  
資 料 來 源 ： 2 0 0 7 年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柔 道 技 術 手 冊  

  

由 表 4 - 1 - 1 得 知，此 次 高 女 組 柔 道 比 賽 共 1 6 個 縣 市、 3 3

所 高 中、 1 2 6 名 選 手 參 加 8 個 量 級 比 賽，在 1 6 個 參 賽 縣 市 中

以 台 北 市 參 賽 人 數 最 多 共 有 2 0 名，次 之 為 台 北 縣 參 賽 人 數 共

有 1 7 名 ， 次 次 之 為 台 中 市 參 賽 人 數 共 有 1 6 名 ， 末 二 位 為 基

隆 市 參 賽 人 數 共 有 2 名 ， 末 位 為 宜 蘭 縣 、 台 南 市 參 賽 人 數 只

有 1 名；在 3 3 所 參 賽 高 中 當 中 以 台 中 市 新 民 高 中 參 賽 人 數 最

多 共 有 1 6 名，次 之 為 台 北 市 大 理 高 中、台 北 縣 錦 和 高 中、台

中 縣 后 綜 高 中 參 賽 人 數 共 有 1 0 名，其 餘 各 校 參 賽 人 數 均 只 有

個 位 數 。



 

 38

貳、 2 0 0 7 年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高 女 組 柔 道 各 參 賽 縣 市、學

校 量 級 成 績 分 布 情 形 ：  

 

 

表 4 - 1 - 2   2 0 0 7 年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高 女 組 各 量 級 成 績 總 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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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表 4 - 1 - 2 得 知 ， 本 次 全 中 運 高 女 組 柔 道 比 賽 成 績 以 台

中 市 新 民 高 中 成 績 最 為 亮 眼 ， 參 賽 選 手 1 6 名 共 獲 得 2 面 金

牌 、 3 面 銀 牌 、 3 面 銅 牌 、 2 個 第 四 名 、 1 個 第 五 名 、 1 個 第

六 名 、 2 個 第 七 名 、 1 個 第 八 名 ， 團 體 總 積 分 獲 得 7 9 分 遠 遠

領 先 各 參 賽 學 校 高 居 首 位 ； 次 之 為 台 北 縣 錦 和 高 中 ， 參 賽 選

手 1 0 名 共 獲 得 、 2 個 第 七 名 、 1 個 第 八 名 ， 團 體 總 積 分 獲 得

4 1 分 居 第 二 位；居 第 三 位 為 高 雄 市 中 正 高 工，參 賽 選 手 8 名

共 獲 得 1 面 金 牌、 1 面 銀 牌、 1 個 第 四 名、 1 個 第 六 名，團 體

總 積 分 獲 得 2 4 分 ； 第 四 位 為 台 北 市 大 理 高 中 ， 參 賽 選 手 1 0

名 共 獲 得 2 面 銀 牌 、 1 個 第 五 名 、 1 個 第 六 名 、 1 個 第 七 名 、

1 個 第 八 名，團 體 總 積 分 獲 得 2 4 分；第 五 位 為 台 東 縣 台 東 大

學 附 屬 體 育 中 學，參 賽 選 手 6 名 共 獲 得 1 面 金 牌、 1 面 銅 牌 、

1 個 第 六 名 、 1 個 第 七 名 、 1 個 第 八 名 ， 團 體 總 積 分 獲 得 2 1

分；第 六 位 為 台 中 縣 后 綜 高 中，參 賽 選 手 1 0 名 共 獲 得 1 面 金

牌、 1 個 第 五 名、 2 個 第 六 名、 1 個 第 八 名，團 體 總 積 分 獲 得

2 0 分；第 七 位 為 台 北 市 大 同 高 中，參 賽 選 手 4 名 共 獲 得 1 面

金 牌、 1 面 銀 牌，團 體 總 積 分 獲 得 1 6 分；第 八 位 台 北 縣 明 德

高 中，參 賽 選 手 5 名 共 獲 得 1 面 銅 牌、 1 個 第 四 名、 1 個 第 七

名，團 體 總 積 分 獲 得 1 3 分；第 九 位 為 台 中 縣 豐 原 高 商，參 賽

選 手 4 名 共 獲 得 2 個 第 四 名，團 體 總 積 分 獲 得 1 0 分；第 十 位

為 台 北 市 開 南 商 工 ， 參 賽 選 手 2 名 共 獲 得 2 個 第 五 名 及 南 投

縣 南 投 高 中 ， 參 賽 選 手 7 名 共 獲 得 2 個 第 五 名 ， 團 體 總 積 分

均 獲 得 8 分 ； 第 十 二 位 為 台 北 縣 三 民 高 中 ， 參 賽 選 手 2 名 共

獲 得 1 面 銀 牌 ， 團 體 總 積 分 獲 得 7 分 ； 第 十 三 位 為 高 雄 縣 林

園 高 中 ， 參 賽 選 手 3 名 及 高 雄 縣 文 山 高 中 參 賽 選 手 5 名 ， 各

獲 得 1 個 第 四 名 、 1 個 第 八 名 ， 團 體 總 積 分 均 獲 得 6 分 ； 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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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五 位 為 屏 東 縣 屏 北 高 中 參 賽 選 手 1 名 共 獲 得 1 個 第 五 名 ，

團 體 總 積 分 獲 得 4 分 ； 第 十 六 位 為 台 北 市 復 興 高 中 及 台 南 市

長 榮 高 中 ， 參 賽 選 手 各 1 名 ， 獲 得 1 個 第 六 名 ， 團 體 總 積 分

均 獲 得 3 分 ； 第 十 八 位 為 嘉 義 縣 東 石 高 中 參 賽 選 手 2 名 共 獲

得 1 個 第 七 名 ， 團 體 總 積 分 獲 得 2 分 ； 第 十 九 位 為 高 雄 縣 福

誠 高 中 參 賽 選 手 5 名 共 獲 得 1 個 第 八 名 ， 團 體 總 積 分 獲 得 1

分 ； 其 餘 1 4 所 學 校 無 人 獲 得 名 次 團 體 積 分 均 為 0 分 。  

參、 2 0 0 7 年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高 女 組 柔 道 各 縣 市 獎 牌 數 ： 

 

縣 市  金 牌  銀 牌  銅 牌  總 數  排 名  

台 中 市  2  3  3  8  1  

台 北 縣  2  1  4  7  2  

台 北 市  1  3  -  4  3  

高 雄 市  1  1  -  2  4  

台 東 縣  1  -  1  2  5  

台 中 縣  1  -  -  1  6  

資 料 來 源 ： 研 究 者 自 行 整 理  

    

由 表 4 - 1 - 3 得 知 ， 此 次 全 中 運 高 女 組 柔 道 比 賽 成 績 獎 牌

數 以 台 中 市 成 績 最 好，獲 得 2 面 金 牌、 3 面 銀 牌、 3 面 銅 牌 共

獲 得 8 面 獎 牌 ， 獎 牌 數 居 各 縣 市 首 位 ； 次 之 為 台 北 縣 獲 得 2

面 金 牌、 1 面 銀 牌、 4 面 銅 牌 共 獲 得 7 面 獎 牌，獎 牌 數 居 各 縣

市 第 二 位；獎 牌 數 居 各 縣 市 第 三 位 為 台 北 市 獲 得 1 面 金 牌、 3

面 銀 牌 共 獲 得 4 面 獎 牌 ； 獎 牌 數 居 各 縣 市 第 四 位 為 高 雄 市 獲

得 1 面 金 牌 、 1 面 銀 牌 共 獲 得 2 面 獎 牌 ； 獎 牌 數 居 各 縣 市 第

表 4 - 1 - 3   2 0 0 7 年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高 女 組 柔 道 各 縣 市 獎 牌 數 總 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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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位 為 台 東 縣 獲 得 1 面 金 牌 、 1 面 銅 牌 共 獲 得 2 面 獎 牌 ； 獎

牌 數 居 各 縣 市 第 六 位 為 台 中 縣 獲 得 1 面 金 牌 共 獲 得 1 面 獎 牌

（ 如 圖 4 - 1 - 1）。  

圖 4 - 1 - 1   2 0 0 7年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高 女 組 柔 道  

各 縣 市 獎 牌 數 分 布 圖  

 

 

第二節   2 0 0 7 年中等學校運動會比賽有效攻擊      

        次、得分技術動作及得分等級分佈情形  

壹 、 各 量 級 比 賽 有 效 攻 擊 次 數 分 布 情 形 ：  

在 超 輕 量 級 的 比 賽 中 第 1 分 鐘 有 效 攻 擊 次 數 最 多 ， 第 2

分 鐘 次 之，第 3、 4 分 鐘 均 因 為 已 提 請 結 束 比 賽，所 以，有 效

攻 擊 次 數 為 0 次；第 1 級 的 比 賽 中，第 1、 2 分 鐘 的 有 效 攻 擊

次 數 最 多 ， 第 3、 4 分 鐘 次 之 ； 在 第 2 級 比 賽 中 第 1、 2 分 鐘

的 有 效 攻 擊 次 數 最 多，第 3、 4 分 鐘 次 之；第 3 級 在 比 賽 中 第

1、 2 分 鐘 的 有 效 攻 擊 次 數 最 多 ， 第 3、 4 分 鐘 次 之 ； 第 4 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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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比 賽 中 第 1、 2 分 鐘 的 有 效 攻 擊 次 數 最 多 ， 第 3、 4 分 鐘 次

之；第 5 級 在 比 賽 中 第 1、2 分 鐘 的 有 效 攻 擊 次 數 最 多，第 3、

4 分 鐘 次 之 ； 第 6 級 在 比 賽 中 第 1 分 鐘 有 效 攻 擊 次 數 最 多 ，

第 2 分 鐘 次 之，第 3、 4 分 鐘 均 因 為 已 提 請 結 束 比 賽，因 此 ，

有 效 攻 擊 次 數 為 0 次 ； 第 7 級 在 第 1 分 鐘 的 有 效 攻 擊 次 數 最

多 ， 第 4 分 鐘 次 之 ； 綜 言 之 ， 在 比 賽 開 始 第 1 分 鐘 內 的 有 效

攻 擊 分 次 數 最 多，第 2 分 鐘 次 之，第 3、 4 分 鐘 最 少；研 究 結

果 與 劉 書 韻（ 2 0 0 7）相 同，但 與 趙 斌、顧 國 飛（ 1 9 9 4）、  張

志 峰 （ 2 0 0 4） 不 同 ， 可 能 以 同 國 內 選 手 為 樣 本 特 性 較 雷 同 ，

所 得 結 果 較 趨 於 一 致 ， 另 以 外 國 選 手 為 樣 本 攻 擊 習 性 及 體 能

有 所 差 異 ， 導 致 結 果 不 同 。 有 關 各 量 級 比 賽 各 分 鐘 有 效 攻 擊

次 數 如 表 4 - 2 - 1 及 圖 4 - 2 - 1 所 示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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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 - 1  1 - 2  2 - 3  3 - 4  

超 輕 級  3 6     2 8     0      0     

第 1 級  2 0 0     1 2 1     8 3      4 9     

第 2 級  1 3 3     1 0 3     7 0      7 2     

第 3 級  3 0 3     1 9 9     1 5 3      1 8 1     

第 4 級  2 6 6     2 2 4     1 5 8      1 9 2     

第 5 級  2 3 4     1 4 0     1 3 0      7 8     

第 6 級  3 0     1 0     0      0     

第 7 級  5 4     2 3     1 0      2 4     

平 均 數  1 5 7     1 0 6     7 5 . 5    7 4 . 5   

標 準 差  1 0 8 . 8   8 1 . 2   6 7 . 1    7 5 . 1   

最 小 值  3 0     1 0     0      0     

中 間 值  1 6 6 . 5   1 1 2     7 6 . 5    6 0 . 5   

最 大 值  3 0 3     2 2 4     1 5 8      1 9 2     

總 和  1 2 5 6     8 4 8     6 0 4      5 9 6     

個 數  8     8     8      8     

表 4 - 2 - 1  各 量 級 各 分 鐘 有 效 攻 擊 次 數 統 計 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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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- 2 - 1各 量 級 各 分 鐘 有 效 攻 擊 次 數 統 計 圖  

 

貳 、 各 量 級 比 賽 得 分 技 術 動 作 分 布 作 分 布 情 形 ：  

一 、 各 量 級 比 賽 得 分 技 術 動 作 ：  

在 本 次 比 賽 中 立 姿 技 術 動 作 部 份 以 超 輕 量 級 、 第 1、 2、

5 級 的 比 賽 ， 使 用 手 技 技 術 動 作 得 分 最 多 ， 足 技 動 作 次 之 以

外，其 餘 第 3、 4、 6、 7 級 均 以 使 用 足 技 技 術 動 作 得 分 最 多 ，

手 技 動 作 次 之 ； 就 整 體 而 言 ， 立 姿 技 術 動 作 部 份 以 使 用 足 技

技 術 動 作 得 分 者 多 於 以 手 技 得 分 者 ， 研 究 結 果 與 許 吉 越

（ 2 0 0 0）、S t e r k o w i c z  a n d  F r a n c h i n i（ 2 0 0 0）、張 志 峰（ 2 0 0 4）、

葉 雯 華 、 徐 建 信 （ 2 0 0 5） 、 劉 書 韻 （ 2 0 0 7） 相 同 。 ； 在 地 面

壓 制 技 術 動 作 部 分 各 量 級 均 以 固 技 得 分 最 多 ， 絞 技 動 作 次

之 ， 關 節 技 最 少 ； 各 量 級 比 賽 得 分 技 術 動 作 類 別 情 形 如 表

4 - 2 - 2 及 圖 4 - 2 - 2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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級 別  手 技  足 技  腰 技 捨 身 技 固 技 關 節 技  絞 技  合 計

超 輕 量  2 0  1 5  0 6 6 0  0  4 7

第 1 級  2 4  2 2  1 0 1 0 0  5  6 2

第 2 級  1 4  7  2 1 6 1 2 2  0  5 3

第 3 級  1 8  3 0  4 1 5 1 3 0  3  8 3

第 4 級  1 9  3 8  0 1 0 1 4 0  0  8 1

第 5 級  3 1  1 7  4 1 0 1 4 0  0  7 6

第 6 級  6  5  3 2 3 0  0  1 9

第 7 級  8  9  6 0 6 0  0  2 9

合 計  1 4 0  1 4 3  2 0 5 9 7 8 2  8  4 5 0

 

圖 4 - 2 - 2   比 賽 得 分 技 術 動 作 類 別 圖  

二 、 各 量 級 比 賽 之 個 別 技 術 動 作 比 較 ：  

由 表 4 - 2 - 3 得 知 ， 在 超 輕 量 級 立 姿 技 術 動 作 以 過 肩 摔 最

表 4 - 2 - 2   各 量 級 比 賽 得 分 技 術 動 作 類 別 統 計 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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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，次 之 為 單 臂 過 肩 摔，在 地 面 壓 制 技 術 動 作 以 袈 裟 固 最 多，

其 次 為 橫 四 方 固 ； 第 1 級 立 姿 技 術 動 作 以 過 肩 摔 最 多 ， 次 之

為 單 臂 過 肩 摔 ， 在 地 面 壓 制 技 術 動 作 以 袈 裟 固 最 多 ， 其 次 為

三 角 絞 ； 第 2 級 立 姿 技 術 動 作 以 過 肩 摔 最 多 ， 橫 車 次 之 ， 在

地 面 壓 制 技 術 動 作 以 袈 裟 固 最 多 ， 其 次 為 橫 四 方 固 ； 第 3 級

立 姿 技 術 動 作 以 內 腿 最 多 ， 其 次 為 過 肩 摔 ， 地 面 壓 制 技 術 動

作 以 袈 裟 固 最 多 ， 其 次 為 橫 四 方 固 ； 第 4 級 立 姿 技 術 動 作 以

單 臂 過 肩 摔 最 多 ， 其 次 為 大 外 割 ， 地 面 壓 制 技 術 動 作 以 袈 裟

固 最 多 ， 其 次 為 橫 四 方 固 ； 第 5 級 立 姿 技 術 動 作 以 單 臂 過 肩

摔 最 多 ， 內 腿 次 之 ， 地 面 壓 制 技 術 動 作 以 袈 裟 固 最 多 ， 其 次

為 橫 四 方 固 ； 第 6 級 立 姿 技 術 動 作 以 掃 腰 最 多 ， 其 次 為 單 臂

過 肩 摔 、 朽 木 倒 、 大 外 割 、 橫 車 ， 地 面 壓 制 技 術 動 作 以 袈 裟

固 最 多，其 次 為 上 四 方 固；第 7 級 立 姿 技 術 動 作 以 掃 腰 最 多，

次 之 為 單 臂 過 肩 摔 、 丟 體 、 小 外 割 、 大 外 割 ， 地 面 壓 制 技 術

動 作 以 袈 裟 固 最 多 ， 其 次 為 橫 四 方 固 ； 就 整 體 而 言 ， 以 立 姿

技 術 動 作 得 分 次 數 最 多 的 前 1 0 種 技 術 動 作 依 次 為 單 臂 過 肩

摔 （ 5 9 次 ）、 過 肩 摔 （ 5 3 次 ）、 大 外 割 （ 3 8 次 ）、 內 腿 （ 3 6

次 ）、 橫 掛 （ 2 9 次 ）、 小 內 割 （ 2 2 次 ）、 小 外 割 （ 2 0 次 ）、 丟

體（ 1 6 次 ）、掃 腰（ 1 6 次 ）、橫 車（ 1 6 次 ），研 究 結 果 與 許 吉

越（ 1 9 9 8 b）、李 金 山 ( 2 0 0 4 )、葉 雯 華、徐 建 信（ 2 0 0 5）雷 同 。

就 整 體 地 面 壓 制 技 術 動 作 得 分 次 數 最 多 的 前 3 種 技 術 動 作 而

言，依 次 為 袈 裟 固（ 4 3 次 ）、橫 四 方 固（ 2 2 次 ）、上 四 方 固（ 1 1

次 ）； 有 關 個 別 得 分 技 術 動 作 情 形 ， 如 表 4 - 2 - 3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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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 - 3  個 別 得 分 技 術 動 作 統 計 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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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  

級

別
單

臂

過

肩

摔  

過

肩

摔  

肩

車

朽

木

倒

丟

體  
內

腿  
小

外

割  

小

內

割

大

外

割

大

內

割

釣

進

頂

腳

掃

腰

浮

腰

外

卷

橫

掛

谷

落

橫

車

袈

裟

固

上

四

方

固

正

四

方

固

橫

四

方

固  

腕

挫

手

固

三

角

絞

片

羽

絞

合

計

超

輕

量

8  1 2  0  0  0  3  0  3  5 4 0 0 0 1 3 0 2  4  0  0  2  0  0  0 4 7

第

1
級

7  1 5  0  0  2  6  2  4  5 2 3 1 0 0 0 0 0  5  2  1  2  0  3  2 6 2

第

2
級

2  8  0  0  4  0  0  3  1 3 0 2 0 2 5 3 6  8  1  0  3  2  0  0 5 3

第

3
級

5  9  1  1  2  1 5  4  3  4 4 0 2 2 0 6 5 4  6  2  0  5  0  1  2 8 3

第

4
級

1 7  2  0  0  0  2  7  7  1 6 0 6 0 0 0 7 1 2  8  1  1  4  0  0  0 8 1

第

5
級

1 5  7  3  2  4  9  4  0  2 0 2 4 0 2 8 0 0  7  3  0  4  0  0  0 7 6

第

6
級

2  0  1  2  1  1  0  1  2 0 1 3 0 0 0 0 2  2  1  0  0  0  0  0 1 9

第

7
級

3  0  0  2  3  0  3  1  3 2 0 4 2 0 0 0 0  3  1  0  2  0  0  0 2 9

5 9  5 3  5  7  1 6  3 6  2 0  2 2  3 8 1 5 1 2 1 6 4 5 2 9 9 1 6 4 3 1 1  2  2 2  2  4  4合

計 1 4 0  1 4 3  2 0  5 9  7 8  2  8  
4 5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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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、 各 量 級 比 賽 得 分 等 級 之 分 布 情 形 ：  

一 、 各 量 級 比 賽 得 分 等 級 之 次 數 、 百 分 比 情 形 ：  

(一 )超 輕 量 級 ( - 4 5 k g )： 比 賽 人 數 ： 1 6 人 共 2 6 場 次 。  

 

得 分 等 級  次 數  ％  

一 勝 ( I p p o n )  1 6         3 1 . 3 7  

半 勝 ( W a z a - A r i )  9         1 7 . 6 5  

有 效 ( Y u k o )  1 4         2 7 . 4 5  

效 果 ( K o k a )  1 2         2 3 . 5 3  

 

由 表 4 - 2 - 4 得 知 ： 超 輕 量 級 比 賽 中 得 分 等 級 以 一 勝 為 最

多 有 1 6 次 佔 3 1 . 3 7％，有 效 為 次 之 有 1 4 次 佔 2 7 . 4 5％，效 果

為 次 次 之 有 1 2 次 佔 2 3 . 5 3％，半 勝 為 末 位 有 9 次 佔 1 7 . 6 5％。

(二 )第 1 級 ( - 4 8 k g )： 比 賽 人 數 ： 1 6 人 共 2 6 場 次 。  

 

得 分 等 級  次 數  ％  

一 勝 ( I p p o n )  2 4  3 0 . 3 8  

半 勝 ( W a z a - A r i )  2 0  2 5 . 3 2  

有 效 ( Y u k o )  1 1  1 3 . 9 2  

效 果 ( K o k a )  2 4  3 0 . 3 8  

 

由 表 4 - 2 - 5 得 知 ： 第 1 級 級 比 賽 中 得 分 等 級 以 一 勝 、 效

果 為 最 多 各 有 2 4 次 佔 3 0 . 3 8％，半 勝 為 次 之 有 2 0 次 佔 2 5 . 3 2

％ ， 有 效 為 末 位 有 1 1 次 佔 1 3 . 9 2％ 。  

表 4 - 2 - 4  超 輕 量 級 得 分 等 級 之 次 數 、 百 分 比 表  

表 4 - 2 - 5  第 1 級 得 分 等 級 之 次 數 、 百 分 比 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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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第 2 級 ( - 5 2 k g )： 比 賽 人 數 ： 1 6 人 共 2 6 場 次 。  

 

得 分 等 級  次 數  ％  

一 勝 ( I p p o n )  1 7  2 9 . 8 2  

半 勝 ( W a z a - A r i )  1 1  1 9 . 3 0  

有 效 ( Y u k o )  1 5  2 6 . 3 2  

效 果 ( K o k a )  1 4  2 4 . 5 6  

 

由 表 4 - 2 - 6 得 知 ： 第 2 級 比 賽 中 得 分 等 級 以 一 勝 為 最 多

有 1 7 次 佔 2 9 . 8 2％，有 效 為 次 之 有 1 5 次 佔 2 6 . 3 2％，效 果 為

次 次 之 有 1 4 次 佔 2 4 . 5 6％ ， 半 勝 為 末 位 有 1 1 次 佔 1 9 . 3 0％ 。  

(四 )第 3 級 ( - 5 7 k g )： 比 賽 人 數 ： 1 6 人 共 2 6 場 次 。  

 

得 分 等 級  次 數  ％  

一 勝 ( I p p o n )  2 4  2 3 . 3 0  

半 勝 ( W a z a - A r i )  1 3  1 2 . 6 2  

有 效 ( Y u k o )  3 2  3 1 . 0 7  

效 果 ( K o k a )  3 4  3 3 . 0 1  

 

由 表 4 - 2 - 7 得 知 ： 第 3 級 比 賽 中 得 分 等 級 以 效 果 為 最 多

有 3 4 次 佔 3 3 . 0 1％，有 效 為 次 之 有 3 2 次 佔 3 1 . 0 7％，一 勝 為

次 次 之 有 2 4 次 佔 2 3 . 3 0％ ， 半 勝 為 末 位 有 1 3 次 佔 1 2 . 6 2％ 。

表 4 - 2 - 6  第 2 級 得 分 等 級 之 次 數 、 百 分 比 表  

表 4 - 2 - 7  第 3 級 得 分 等 級 之 次 數 、 百 分 比 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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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 )第 4 級 ( - 6 3 k g )： 比 賽 人 數 ： 1 6 人 共 2 6 場 次 。  

 

得 分 等 級  次 數  ％  

一 勝 ( I p p o n )  1 8        2 1 . 9 5       

半 勝 ( W a z a - A r i )  6        7 . 3 2       

有 效 ( Y u k o )  2 5        3 0 . 4 9       

效 果 ( K o k a )  3 3        4 0 . 2 4       

 

由 表 4 - 2 - 8 得 知 ： 第 4 級 比 賽 中 得 分 等 級 以 效 果 為 最 多

有 3 3 次 佔 4 0 . 2 4％，有 效 為 次 之 有 2 5 次 佔 3 0 . 4 9％，一 勝 為

次 次 之 有 1 8 次 佔 2 1 . 9 5％ ， 半 勝 為 末 位 有 6 次 佔 7 . 3 2％ 。  

(六 )第 5 級 ( - 7 0 k g )： 比 賽 人 數 ： 1 6 人 共 2 6 場 次 。  

 

得 分 等 級  次 數  ％  

一 勝 ( I p p o n )  2 3  2 8 . 0 5  

半 勝 ( W a z a - A r i )  1 2  1 4 . 6 3  

有 效 ( Y u k o )  1 5  1 8 . 2 9  

效 果 ( K o k a )  3 2  3 9 . 0 2  

 

由 表 4 - 2 - 9 得 知 ： 第 5 級 比 賽 中 得 分 等 級 以 效 果 為 最 多

有 3 2 次 佔 3 9 . 0 2％，一 勝 為 次 之 有 2 3 次 佔 2 8 . 0 5％，有 效 為

次 次 之 有 1 5 次 佔 1 8 . 2 9％ ， 半 勝 為 末 位 有 1 2 次 佔 1 4 . 6 3％ 。

表 4 - 2 - 8  第 4 級 得 分 等 級 之 次 數 、 百 分 比 表  

表 4 - 2 - 9  第 5 級 得 分 等 級 之 次 數 、 百 分 比 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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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 )第 6 級 ( - 7 8 k g )： 比 賽 人 數 ： 1 3 人 共 2 1 場 次 。  

 

得 分 等 級  次 數  ％  

一 勝 ( I p p o n )  1 1        3 3 . 3 3  

半 勝 ( W a z a - A r i )  5        1 5 . 1 5  

有 效 ( Y u k o )  9        2 7 . 2 7  

效 果 ( K o k a )  8        2 4 . 2 4  

 

由 表 4 - 2 - 1 0 得 知：第 6 級 比 賽 中 得 分 等 級 以 一 勝 為 最 多

有 11 次 佔 3 3 . 3 3％ ， 有 效 為 次 之 有 9 次 佔 2 7 . 2 7％ ， 效 果 為

次 次 之 有 8 次 佔 2 4 . 2 4％ ， 半 勝 為 末 位 有 5 次 佔 1 5 . 1 5％ 。  

(八 )第 7 級 ( + 7 8 k g )： 比 賽 人 數 ： 1 6 人 共 2 6 場 次 。  

 

得 分 等 級  次 數  ％  

一 勝 ( I p p o n )  1 0        3 0 . 3 0  

半 勝 ( W a z a - A r i )  6        1 8 . 1 8  

有 效 ( Y u k o )  1 2        3 6 . 3 6  

效 果 ( K o k a )  5        1 5 . 1 5  

 

由 表 4 - 2 - 11 得 知 ： 第 7 級 比 賽 中 得 分 等 級 以 有 效 為 最 多

有 1 2 次 佔 3 6 . 3 6％，一 勝 為 次 之 有 1 0 次 佔 3 0 . 3 0％，半 勝 為

次 次 之 有 6 次 佔 1 8 . 1 8％ ， 效 果 為 末 位 有 5 次 佔 1 5 . 1 5％ 。  

在 超 輕 量 級 的 比 賽 中，得 分 等 級 得 一 勝 最 多，有 效 次 之 ；

表 4 - 2 - 1 0  第 6 級 得 分 等 級 之 次 數 、 百 分 比 表  

表 4 - 2 - 11  第 7 級 得 分 等 級 之 次 數 、 百 分 比 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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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級 的 比 賽 中 ， 得 分 等 級 得 一 勝 及 效 果 最 多 ， 半 勝 次 之 ；

第 2 級 的 比 賽 中 得 一 勝 最 多 ， 其 次 為 有 效 ； 第 3 級 的 比 賽 中

得 效 果 最 多 ， 有 效 次 之 ； 第 4 級 的 比 賽 中 得 有 效 最 多 ， 效 果

次 之 ； 第 5 級 的 比 賽 中 得 效 果 最 多 ， 其 次 為 一 勝 ； 第 6 級 的

比 賽 中 得 一 勝 最 多 ， 其 次 為 有 效 ； 第 7 級 的 比 賽 中 得 一 勝 最

多，其 次 為 有 效；就 整 體 而 言，得 分 等 級 依 序 為 效 果、一 勝 、

有 效 、 半 勝 ； 各 量 級 比 賽 之 得 分 等 級 情 形 如 表 4 - 2 - 1 2 及 圖

4 - 2 - 3。  

級 別  效 果  有 效  半 勝  一 勝  

超 輕 量  1 2   1 4  9  1 6  

第 1 級  2 4  1 1  2 0  2 4  

第 2 級  1 4  1 5  1 1  1 7  

第 3 級  3 4  3 2  1 3  2 4  

第 4 級  3 3  2 5  6  1 8  

第 5 級  3 2  1 5  1 2  2 3  

第 6 級  8  9  5  1 1  

第 7 級  5  1 2  6  1 0  

平 均 數  2 0 . 3  1 6 . 6  1 0 . 3     1 7 . 9  

標 準 差  1 1 . 9      7 . 8      4 . 9      5 . 5  

最 小 值  5  9  5  1 0  

中 間 值  1 9  1 4 . 5  1 0     1 7 . 5  

最 大 值  3 4  3 2  2 0  2 4  

總 和  1 6 2  1 3 3  8 2  1 4 3  

 

 

表 4 - 2 - 1 2   各 量 級 比 賽 得 分 等 級 統 計 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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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- 2 - 3   比 賽 得 分 等 級 統 計 圖  

    由 以 上 資 料 得 知 ， 在 比 賽 得 分 等 級 中 ， 一 勝 仍 佔 有 相 當

重 要 的 比 例 ， 且 得 分 等 級 間 比 較 ， 達 顯 著 差 異 。 在 比 賽 中 欲

取 得 一 勝 ， 除 須 具 備 純 熟 的 技 術 動 作 外 ， 仍 須 有 優 異 的 體 能

狀 況 ， 在 國 際 性 的 頂 尖 比 賽 中 ， 更 是 如 此 。 上 述 討 論 結 果 與

黃 國 恩 （ 1 9 9 9）、 許 吉 越 （ 2 0 0 0）、 S t e r k o w i c z 和 F r a n c h i n i

（ 2 0 0 0）、 卓 世 鏞 、 朱 素 鑾 、 周 靈 山 、 溫 麗 香 （ 2 0 0 3）、 張 志

峰 （ 2 0 0 4） 等 研 究 結 果 一 致 ， 顯 示 目 前 柔 道 比 賽 仍 係 以 取 得

一 勝 為 得 分 等 級 的 主 軸 。  

 

第三節   各量級在攻擊次數、技術動作及得分等

級之差異情形  

壹 、 各 量 級 與 各 分 鐘 比 賽 有 效 攻 擊 次 數 之 差 異 ：  

以 各 量 級 各 分 鐘 比 賽 有 效 攻 擊 次 數 比 較 結 果 ， 顯 示 各 量

級 之 間 比 賽 有 效 攻 擊 次 數 無 顯 著 差 異 ， 如 表 4 - 3 - 1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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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 源  平 方 和  自 由 度  均 方 和 F  p  

有 效 次 數 5 6 8 . 2 1 4  7  8 1 . 1 7 3 0 . 9 8 4  . 4 5 4  

級 別  3 9 5 7 . 7 1 4  4 8  8 2 . 4 5 2   

總 和  4 5 2 5 . 9 2 9  5 5     

* p < . 0 5  

研 究 結 果 與 張 志 峰（ 2 0 0 4）不 相 同，但 與 劉 書 韻（ 2 0 0 7）

研 究 結 果 一 致 ， 可 能 研 究 對 象 同 樣 為 台 灣 女 生 ， 在 體 能 上 及

攻 擊 特 性 相 似 ， 造 成 各 量 級 與 攻 擊 次 數 無 顯 著 關 係 存 在 。 另

在 比 賽 開 始 的 第 1 - 2 分 鐘 有 效 攻 擊 次 數 多 於 比 賽 後 期 3 - 4 分

鐘 階 段 的 有 效 攻 擊 次 數，與 許 吉 越（ 2 0 0 0）、郭 癸 賓、丁 文 貞

（ 2 0 0 1）、 S t e r k o w i c z 和 F r a n c h i n i（ 2 0 0 0）等 研 究 結 果 一 致 ；

選 手 是 否 運 用 比 賽 初 期 體 力 狀 況 較 佳 階 段 積 極 攻 擊 ， 或 因 體

力 衰 退 、 或 為 了 維 持 得 分 領 先 而 採 取 防 守 戰 術 等 因 素 ， 致 使

在 比 賽 後 期 得 分 不 易 等 狀 況 ， 然 各 分 鐘 有 效 攻 擊 次 數 比 較 ，

未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因 此 ， 尚 待 更 進 一 步 研 究 。  

綜 合 各 項 資 料 得 知 ， 各 量 級 各 分 鐘 比 賽 有 效 攻 擊 次 數 比

較，以 第 6 級 最 少，而 第 3、 4 級 各 分 鐘 比 賽 有 效 攻 擊 次 數 最

多 。 參 考 郭 癸 賓 、 丁 文 貞 （ 2 0 0 1） 研 究 ， 因 選 手 實 力 水 準 差

距 較 大 ， 所 以 比 賽 得 分 時 間 較 短 ； 選 手 實 力 差 距 較 小 ， 比 賽

較 為 激 烈 ， 而 得 分 時 間 較 長 。 因 此 ， 第 6 級 與 超 輕 量 級 選 手

實 力 水 準 差 距 較 大 ， 而 第 3 級 與 第 4 級 選 手 實 力 差 距 較 小 。  

  

貳 、 各 量 級 比 賽 得 分 技 術 動 作 之 差 異 ：  

一 、 以 得 分 技 術 動 作 類 別 比 較 ：  

表 4 - 3 - 1  各 量 級 各 分 鐘 比 賽 有 效 次 數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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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得 分 技 術 動 作 類 別 比 較 結 果 ， 顯 示 各 技 術 動 作 類 別 之

間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如 表 4 - 3 - 2。  

來 源 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 p  

技 術 動 作  2 6 4 4 . 1 7 9 6  4 4 0 . 6 9 6 1 1 . 4 7 6  . 0 0 1  

級 別  1 8 8 1 . 7 5 0 4 9  3 8 . 4 0 3   

總 和  4 5 2 5 . 9 2 9 5 5     

   * p < . 0 5  

 

上 述 研 究 結 果 與 張 志 峰（ 2 0 0 4）、劉 書 韻（ 2 0 0 7）研 究 結

果 相 同，柔 道 技 術 動 作 與 選 手 體 型 有 相 關，輕 量 級 動 作 和 中、

重 量 級 動 作 技 術 不 同 ， 造 成 不 同 量 級 在 技 術 動 作 上 有 所 差

異。在 所 有 技 術 動 作 上 選 手 傾 向 技 術 與 S i k o r s k i 等（ 1 9 8 7）、

黃 國 恩 （ 1 9 9 9）、 郭 癸 賓 、 許 吉 越 （ 2 0 0 0）、 郭 癸 賓 、 丁 文 貞

（ 2 0 0 1）、許 吉 越（ 2 0 0 0）、 S t e r k o w i c z  a n d  F r a n c h i n i（ 2 0 0 0）、

卓 世 鏞、朱 素 鑾、周 靈 山、溫 麗 香（ 2 0 0 3）等 研 究 結 果 一 致 ，

顯 示 目 前 柔 道 比 賽 較 著 重 以 足 技 及 手 技 技 術 動 作 得 分 的 趨

勢 ， 以 傳 統 技 術 得 分 動 作 來 看 ， 大 部 分 柔 道 選 手 得 意 技 還 是

以 足 技 和 手 技 為 訓 練 的 主 要 技 術 動 作 ， 訓 練 技 術 分 佈 較 廣 選

手 運 用 機 會 相 對 較 多，至 於 捨 身 技，腰 技 等 技 術 得 分 較 不 易，

選 手 從 事 此 技 術 訓 練 相 對 較 少 ， 有 可 能 對 捨 身 技 或 腰 技 等 技

術 精 隨 掌 控 較 薄 弱 ， 導 致 教 練 及 選 手 較 不 傾 向 教 授 或 學 習 。  

 

參 、 各 量 級 比 賽 得 分 等 級 之 差 異 ：  

    以 各 量 級 間 之 得 分 等 級 比 較 結 果 ， 顯 示 在 各 量 級 比 賽 得

分 等 級 間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如 表 4 - 3 - 3。  

表 4 - 3 - 2   各 量 級 得 分 技 術 動 作 類 別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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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 源  平 方 和 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 P  

得 分 等 級  1 1 3 1 . 5 0 0 7  1 6 1 . 6 4 3 3 . 4 7 5  . 0 1  

級 別  1 1 1 6 . 5 0 0 2 4  4 6 . 5 2 1   

總 和  2 2 4 8 . 0 0 0 3 1     

 * p < . 0 5  

 

    由 以 上 資 料 得 知 ， 各 量 級 與 比 賽 得 分 等 級 中 ， 達 顯 著 差

異 ， 研 究 結 果 與 張 志 峰 （ 2 0 0 4） 一 致 但 與 劉 書 韻 （ 2 0 0 7） 可

能 近 幾 年 規 則 改 變 造 成 得 分 等 級 不 同 。 各 量 級 柔 道 比 賽 中 欲

取 得 一 勝 ， 除 須 具 備 純 熟 的 技 術 動 作 外 ， 仍 須 有 優 異 的 體 能

狀 況 ， 在 國 際 性 的 頂 尖 比 賽 中 ， 更 是 如 此 ， 但 實 力 相 當 選 手

以 及 小 之 差 異 有 可 能 ， 以 兩 個 犯 規 分 出 勝 負 。 國 內 柔 道 比 賽

級 距 相 差 較 大 ， 還 是 以 一 勝 較 多 ， 且 在 不 同 量 級 之 間 有 差 異

存 在 ， 最 主 要 各 量 級 選 手 使 用 動 作 不 同 ， 所 得 得 分 等 級 有 所

差 異 。 在 得 分 等 級 結 果 與 黃 國 恩 （ 1 9 9 9）、 許 吉 越 （ 2 0 0 0）、

S t e r k o w i c z  a n d  F r a n c h i n i（ 2 0 0 0）、卓 世 鏞、朱 素 鑾、周 靈 山 、

溫 麗 香 （ 2 0 0 3） 等 研 究 結 果 一 致 ， 顯 示 目 前 柔 道 比 賽 仍 係 以

取 得 一 勝 為 得 分 等 級 的 主 軸 。  

表 4 - 3 - 3   各 量 級 間 之 比 賽 得 分 等 級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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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 結論與建議  
 

本 研 究 運 用「 攝（ 錄 ）影 觀 察 統 計 分 析 法 」觀 察 分 析 2 0 0 7

年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高 中 女 生 組 柔 道 賽 比 賽 之 重 要 比 賽 內

容 ， 最 主 要 的 目 的 在 於 瞭 解 各 量 級 比 賽 內 容 及 各 縣 市 參 賽 學

校 之 各 項 資 料 、 比 賽 有 效 攻 擊 次 數 、 得 分 技 術 動 作 、 得 分 等

級 等 四 個 部 分 的 分 布 情 形 。 依 據 本 研 究 分 析 結 果 獲 致 以 下 的

結 論 與 建 議 。  

 

第一節   結論  

壹 、 2 0 0 7 年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高 女 組 柔 道 比 賽 共 1 6 縣 市

1 2 6 選 手 參 加，以 台 北 市 最 多，次 之 為 台 北 縣 及 臺 中 市 ；

3 3 所 高 中 職 學 校 以 台 中 市 新 民 高 中 最 多，其 次 依 序 為 台

北 市 大 理 高 中 、 台 北 縣 錦 和 高 中 及 臺 中 縣 后 綜 高 中 ； 比

賽 成 績 第 一 名 為 台 中 市 新 民 高 中 ， 其 次 依 序 為 台 北 縣 錦

和 高 中、高 雄 市 中 正 高 中；各 縣 市 獎 牌 數 最 好 為 台 中 市，

其 次 為 台 北 縣 、 台 北 市 。  

貳 、 在 攻 擊 次 數 方 面 ， 比 賽 開 始 第 1 分 鐘 內 的 有 效 攻 擊 次 數

最 多，第 2 分 鐘 次 之，第 3、 4 分 鐘 最 少；各 量 級 皆 以 1

分 鐘 內 攻 擊 數 最 多， 次 為 第 2 分 鐘， 只 有 第 7 級 第 4 分

鐘 攻 及 數 次 多 ； 在 得 分 技 術 動 作 方 面， 整 體 上 以 足 技 最

多 ， 其 次 依 序 為 手 技 、 固 技 ， 個 別 技 術 動 作 依 序 為 單 臂

過 肩 摔、過 肩 摔、大 外 割、內 腿。以 超 輕 量 級、第 1、 2、

5 級 的 比 賽 ， 使 用 手 技 技 術 動 作 得 分 最 多 ， 足 技 動 作 次

之 ， 其 餘 第 3、 4、 6、 7 級 均 以 使 用 足 技 技 術 動 作 得 分

最 多 ， 手 技 動 作 次 之 ； 在 得 分 等 級 方 面 ， 整 體 以 效 果 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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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 多、一 勝 為 次 之、其 次 為 有 效 末 位 為 半 勝；超 輕 量 級 、

第 1 級 、 第 2 級 、 第 6 級 、 第 7 級 的 得 分 等 級 以 一 勝 為

最 多 ； 在 第 3 級 、 第 4 級 、 第 5 級 的 得 分 等 級 以 效 果 為

最 多 。  

參 、 各 量 級 與 分 鐘 比 賽 有 效 攻 擊 次 數 無 顯 著 差 異 ； 得 分 技 術

動 作 類 別 之 間 有 顯 著 差 異；量 級 與 得 分 等 級 間 未 達 顯 著

差 異 。  

 

第二節   建議  

壹 、 對 國 內 柔 道 訓 練 之 建 議 ：  

一 、 平 時 應 落 實 專 項 性 與 力 量 性 的 體 能 訓 練 外 ， 更 應 強 化 抗

衡 性 肌 力 的 體 能 訓 練；柔 道 運 動 屬 於 無 氧 性 運 動 和 力 量

性 運 動 項 目 ， 因 此 ， 柔 道 選 手 ， 即 應 加 強 無 氧 性 體 能 、

上 、 下 肢 肌 力 、 瞬 發 性 肌 耐 力 以 及 抗 衡 性 肌 力 訓 練 ， 以

增 進 比 賽 過 程 中 能 將 技 術 動 作 完 全 發 揮 。  

二 、 技 術 訓 練 方 面 ： 除 了 應 加 強 攻 擊 性 的 技 術 訓 練 外 ， 也 必

須 將 防 守 性 的 技 術 納 入 訓 練 範 疇 ； 運 用 攻 擊 來 替 代 防

守，並 針 對 對 手 的 專 長 技 術 實 施 反 摔 動 作 訓 練，使 得 攻

擊 與 防 守 相 結 合 ， 充 分 發 揮 技 術 動 作 的 效 能 。  

三 、 在 運 動 科 學 蓬 勃 發 展 的 時 代 中 ， 不 要 再 埋 頭 苦 幹 的 訓 練

技 術 動 作，應 蒐 集 並 分 析 國 內 外 優 秀 柔 道 選 手 常 使 用 的

技 術 動 作 及 容 易 獲 得 得 分 的 技 術 動 作，其 分 析 結 果 可 利

用 於 專 項 技 術 訓 練 上 。  

四 、 比 賽 規 則 方 面 ：  

(一 )應 隨 時 瞭 解 比 賽 規 則 的 修 訂 內 容 ， 以 及 定 時 參 加 柔 道 的  

相 關 性 研 習 ， 以 利 掌 握 規 則 內 容 的 修 訂 與 熟 悉 ， 並 有 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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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運 用 在 平 時 訓 練 上 。  

(二 )熟 悉 比 賽 規 則 不 只 限 於 裁 判 們 ， 而 選 手 與 教 練 們 更 加 需

要 暸 解 期 比 賽 規 則 ， 可 藉 由 熟 悉 比 賽 規 則 內 容 進 而 發 展

出 比 賽 之 技 戰 術 策 略 。  

 

貳 、 對 後 續 研 究 的 建 議 ：  

一 、 未 來 可 延 續 研 究 ， 可 將 柔 道 選 手 比 賽 時 戰 術 策 略 ， 藉 由

分 析 柔 道 選 手 比 賽 得 分 內 容 ， 可 否 有 助 柔 道 選 手 於 比 賽

時 戰 術 之 運 用 ？  

二 、 柔 道 運 動 ， 自 台 灣 在 日 據 時 代 就 傳 承 的 一 項 極 具 適 合 亞

洲 人 發 展 的 個 人 競 技 運 動 項 目 ， 近 年 來 ， 各 國 積 極 投 入

運 動 科 學 訓 練 和 開 發 先 進 的 訓 練 儀 器 ， 以 及 運 動 情 報 的

搜 集 與 分 析 ， 造 成 在 大 型 賽 會 ， 個 個 選 手 實 力 接 近 ， 且

勝 負 差 距 甚 少 ， 如 能 建 立 蒐 集 各 項 資 料 的 系 統 與 分 析 柔

道 比 賽 得 分 內 容 的 資 料 庫 ， 可 針 對 國 際 主 要 競 爭 對 手 的

比 賽 得 分 內 容 模 式 與 技 戰 術 策 略 ， 採 取 「 專 案 研 究 」 的

方 式 進 行 運 動 情 報 蒐 集 與 資 料 分 析 ， 進 而 達 成 我 「 奧 運

奪 金 」 的 目 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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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1 9 9 1 ) .  P h y s i o l o g i c a l  c h a r a c t e r i s t i c s  o f  e l i t e  j u d o  

a t h l e t e s .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J o u r n a l  o f  S p o r t s  M e d i c i n e  a n d  

P h y s i c a l  F i t n e s s .  2 4 ( 2 ) ,  1 2 3 - 1 3 0 .  

N a t i o n a l  C o a c h i n g  C e r t i f i c a t i o n  P r o g r a m m e  ( N C C P ) .  ( 1 9 9 0 ) .  

L e v e l  I I I :  J u d o  Te c h n i c a l  M a n u a l .  G l o u c e s t e r ,  O n t a r i o :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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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 u d o  C a n a d a .  

P u l k k i n e n ,  W. J .  ( 2 0 0 1 ) .  T h e  S p o r t  S c i e n c e  o f  E l i t e  J u d o  

A t h l e t e s -  A  re v i e w  &  A p p l i c a t i o n  f o r  Tr a i n i n g .  O n t a r i o ,  

C a n a d a :  P u l k i n e t i c s  I n c .  

S h a r p ,  N . C . ,  Y.  K o u t e d a k i s .  ( 1 9 8 7 ) .  A n a e r o b i c  p o w e r  a n d  

c a p a c i t y  m e a s u r e m e n t s  o f  t h e  u p p e r  b o d y  i n  e l i t e  j u d o  

p l a y e r ,  g y m n a s t s  a n d  r o w e r s .  T h e  A u s t r a l i a n  J o u r n a l  o f     

S c i e n c e  a n d  M e d i c i n e  i n  S p o r t .  1 9 ( 3 ) ,  9 - 1 3 .  

S i k o r s k i ,  W. ,  G.  M i c k i e w i c z ,  B .  M a o l e ,  C .  L a s k a .  ( 1 9 8 7 ) .  

S t r u c t u r e  o f  t h e  C o n t e s t  a n d  Wo r k  C a p a c i t y  o f  t h e  J u d o i s t .  

P o l i s h  J u d o  A s s o c i a t i o n .  I n s t i t u t e  o f  S p o r t :  Wa r s a w,  

P o l a n d .  

S t e r k o w i c z ,  S . ,  &  F r a n c h i n i ,  E .  ( 2 0 0 0 ) .  Te c h n i q u e s  u s e d  b y  

j u d o i s t s  d u r i n g  t h e  w o r l d  a n d  O l y m p i c  t o u r n a m e n t s  

1 9 9 5 - 1 9 9 9 .  H u m a n  M o v e m e n t ,  2 ( 2 ) ,  2 4 - 3 3 .  

Ta k a h a s h i ,  R .  ( 1 9 9 2 ) .  P o w e r  t r a i n i n g  f o r  j u d o :  p l y o m e t r i c  

t r a i n i n g  w i t h  m e d i c i n e  b a l l .  N a t i o n a l  S t re n g t h  a n d  

C o n d i t i o n i n g  A s s o c i a t i o n  J o u r n a l .  1 4 ( 2 ) ,  6 6 - 7 1 .  

T h o m a s ,  S . ,  M . H .  C o x ,  Y. M .  L e g a l ,  H . K .  S m i t h ,  T. J .  Ve r d e .  

( 1 9 8 9 ) .  P h y s i o l o g i c a l  p r o f i l e s  o f  t h e  C a n a d a  n a t i o n a l  

j u d o  t e a m .  C a n a d a  J o u r n a l  o f  S p o r t  S c i e n c e .  1 4 ( 3 ) ,  

1 4 2 - 1 4 7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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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一  
比 賽 得 分 內 容 紀 錄 表  

級 別   
場 次  

編 號  
 

藍  白  

單 位   單 位   

姓 名   姓 名   

有 效 攻

擊 次 數  

得 分  

次 別  

技 術  

動 作  

得 分  

等 級  

有 效 攻

擊 次 數

得 分  

次 別  

技 術  

動 作  

得 分  

等 級  

　     　     

　     　     

　     　     

　     　     

　     　     

　     　     

　     　     

　     　     

　     　     

　     　     


